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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消費者保護涉及層面非常廣泛，涵蓋每一個人之食、衣 

、住、行、育、樂等各方面，消費者保護法是保障消費生活

之基本法，攸關全體國民生活福利。對於消費者保護工作，

我國已逐步推動，歷經個別立法保護時期及消費者保護方案

時期，於八十三年一月十一日公布消費者保護法後，即正式

進入「消費者保護法」時期。 

  值此保障消費者之思想已蔚為世界潮流之際，我國消費

者保護法之制定公布施行，已為我國法制建設及提昇國民消

費生活品質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對於保障我國消費者權

益有其正面意義。鑒於消費者保護法為一嶄新的法律領域，

為健全我國有關消費者保護之法制，本會業已函請外交部轉

請駐外單位代為蒐集外國消費者保護法規，並正逐步將所蒐

集的外國消費者保護法規進行翻譯工作，彙編為外國消費者

保護法規選輯，作為進一步瞭解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規定及比

較研究之參考資料。 

  本書為本會翻譯編印外國消費者保護法第四輯，內容包

括亞洲地區的以色列及歐洲地區的英國，共計二種法規。另

外，本書亦採用中文翻譯與原文左右對照方式印刷，以便利

對照參閱。 

  本選輯之中譯本部分，係委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翻譯，謹

此敘明，並致謝忱。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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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九八一年消費者保護法 5741－1981 
 

第一章 名詞定義 

１定義 

於本法中，下列名詞定義如下： 

「主任委員」係指依照第十九條規定指派之主任委員。 

「本法」包括依本法訂定之各項規則。 

「銷售」包括承諾、分期付款買賣，為銷售而陳列、為銷售而提出要約及交換。 

「商品」係指證券法（5728－1968）定義範圍內之貨品、不動產、權利與證券，

及公債。 

「交易商」係指透過業務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包括生產者。 

「交易」係指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消費者」係指主要為供個人、國內或家庭使用而在交易商進行業務時向交易

商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 

「部長」係指工業、商業及觀光部部長。 

 

第二章 誤導行為及利用別人之困難 

２消費者不得被誤導 

 （ａ）關於對交易可能有重大影響之任何事項，交易商不得－以任何行為或遺

漏行為、書面、口述或任何其他方式－誤導消費者（任何該等行為或遺

漏行為以下簡稱為「誤導行為」）。在不影響前述規定之一般性下，下列

事項應被視為對交易有重大影響： 

    （１）任何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性質、數量及類型； 

    （２）任何商品之計量、重量、形式及成分； 

    （３）交貨日期或提供服務日期； 

    （４）商品之用途及可產生之利益； 

    （５）處理商品之方式； 

    （６）生產者或服務提供人之身分； 

    （７）商品或服務名稱或商名； 

    （８）商品生產地點； 

    （９）商品或服務生產日期或有效期限： 

    （１０）有關生產或銷售財產或提供服務之贊助、獎勵或授權； 

    （１１）商品服務符合一項標準、特別規範或形式； 

    （１２）商品使用或修理適用或特別所需之備份零件、附件或材料是否



存在； 

    （１３）平常或正常價格，或過去收取之價格，包括貸項及利率； 

    （１４）針對產品或服務品質或性質所提之專業意見或檢查結果； 

    （１５）商品之較早用途，或商品係新出或已經革新之事實； 

    （１６）維修服務及狀況； 

    （１７）商品或服務之任何相關保證之狀況； 

    （１８）庫存產品屬交易內容中主要類型者之數量； 

    （１９）非於業務過程進行交易之事實。 

 （ｂ）凡與誤導性行為有關之商品，交易商均不得銷售、進口、為商業目的而

保存或為提供服務而使用。 

 

３利用消費者之困難 

  交易商不得－以任何行為或遺漏行為，書面、口述或任何其他方式－從事構

成利用消費者之困難、心智或體能弱點、無知、不懂某項語言，無經驗或運用對

消費者之不當影響力，以達成不正常或不合理條件之一項交易，或取得超出正常

之報酬等之行為。 

 

４向消費者揭示之義務 

  交易商應向消費者揭示下列事項： 

（１）據交易商所知，嚴重降低商品價值之任何瑕疵、品質低劣或其他特徵。  

（２）必須採取特殊維護或使用方式，以免在平常使用或持有時傷及使用

人、其他人或其財產之特徵。 

（３）部長所訂定，經以色列國會經濟委員會批准之有關任何商品之任何重

要細節。 

  但，倘交易商能證明消費者已知該等瑕疵、劣質、其他特徵或重要細節，則

應構成交易商之有力抗辯。 

 

５書面協議書 

  倘部長有理由相信有必要簽訂書面協議，以免消費者被誤導或其困難被利

用，部長可規定交易商必須與消費者簽訂書面協議，註明各項規定之細節，並將

一份簽名副本交予該名消費者。 

 

６包裝上誤導行為之責任  

 （ａ）倘於商品設計或包裝－包裝本身或與包裝有關事項上－發現任何誤導性



行為，生產者、進口商、包裝者及設計者亦應視為違反第２條之規定。 

 （ｂ）依本條規定提起民事不法行為訴訟時，倘生產者、進口商、包裝者及設

計者能證明其提供姓名及地址之人方應為誤導性行為負責，而非其本

人，則構成其之有力抗辯。 

 

７廣告上誤導行為之責任 

 （ａ）倘廣告上發現誤導行為，下列人等應視為違反第２條規定： 

    （１）委託製作廣告之人，及提供資料以供刊行，並因此促使資料刊行

之人；及 

    （２）表面看來廣告有誤導性，或明知廣告有誤導性時，仍分發資料或

真正決定刊行資料之人。 

 （ｂ）倘廣告中宣稱有關於商品成份或商品檢查結果之事實，主任委員得要求

委託製作廣告之人或提供資料以供刊行，並因此促使資料刊行之人必須

提出證明該等事實之證據。倘該等人未能提出令主任委員滿意之上述資

料，則構成該項廣告有誤導性之表面證據；但，倘委託製作廣告之人或

提供資料以供刊行，並因此促使資料刊行之人能證明，其並不知悉或不

必知悉該項廣告有誤導性，則構成其有力之抗辯。 

 （ｃ）倘廣告以文章之形式刊登於報紙，其目的係使有理性之人相信該文章之

內容並非廣告，該篇文章即使內容無誤導性亦應視為誤導性廣告。 

 （ｄ）倘一則廣告可能誤導以色列境內之消費者，無論該則廣告係在以色列境

內外製作，均係無意義之廣告。 

 

第三章 信用性銷售、預付款、訪問買賣及特別銷售 

８定義 

於本章中下列名詞定義如下： 

「現金價格」係指能於銷售契約或服務契約簽訂時全額付清之商品或服務之

定價。 

「信用銷售價格」係指因非於銷售契約或服務契約簽訂時給付現金售價，致

於現金售價上另加數額之商品或服務之定價。 

「分期付款價格」係指商品或服務定價分期付款之數額，不包括因非於銷售

契約或服務契約簽訂時給付現金售價，致於現金售價上另加之數額。 

「特殊銷售」係指事業之貨品或其中某些部分在一段特定期間內降價求售，

而非給予一特定消費者降價待遇之季末銷售、全部或部分清倉大拍賣、年節拍賣

或任何其他銷售。 



「信用交易」係指定有信用銷售價格之交易。 

「預付款」係指在商品交貨或服務提供前預先給付之全部或部分價款；於此

目的下，給付票據交換法*定義範圍內之票據或本票，即使到期日較開票日為遲，

亦應視為本條規定之付款行為。 

「訪問買賣」係指交易商未經消費者要約而至消費者之居住或工作地點向消

費者提供交易之行為。 

 

９信用交易之細節通知 

 （ａ）部長得下令規定，交易商在與消費者交易某等指定商品或服務時，如未

事先依規定之方式將下列要點全部或部份通知消費者，則不得依信用價

格收費：  

    （１）信用價格及現金價格； 

（２）信用價格之年利率； 

（３）價格之每項附加款項之性質及數額； 

（４）信用價格之分期付款，及分期付款買賣交易中之租金及給付日期； 

（５）因不履行任何交易條件使消費者權利受到負面影響之規定，及因

此對消費者收取利息或罰金之規定； 

（６）與證據法、程序規則及法院之地方管轄權牴觸之任何規定； 

（７）任何其他要點。 

 （ｂ）部長得命令交易商在交易按分期付款價格出售或提供某等經部長指定之

商品及服務時，應以書面通知消費者有關前項第（４）（５）或（６）

所指之任何相關規定。 

 

１０關於差異之虛偽聲明 

  倘發現現金價格與信用價格間之差異、或利率、或任何其他附加款項之數額

實際上大於交易商依第９條規定通知消費者之數額，或分期付款價格高於現金價

格，除非交易商能證實該項差異係由於消費者在交易之情況下可察覺之善意錯誤

所引起，否則消費者得按較低數額付款。 

 

１１不遵守命令 

  倘交易商不遵守依第９條規定發布之命令，法院得於消費者提出申請後，斟

酌案情，包括提出申請之日期，廢止系爭交易，並下令將交易標的返還交易商，

將全部或部份對價退還消費者，並得要求交易商償還消費者所發生之費用，及公

佈法院認為公平之任何其他指示。 



 

１２有關分期付款之規定 

  （ａ）倘交易商規定，在信用交易或分期付款價格交易中，當消費者延遲給

付一期款項時即應沒收商品或剩餘未償還數額應全數到期，除非該項

交易係部長下令指定為可因上述延遲行為而作廢之交易種類，且命令

規定之條件均已履行，否則交易商該項規定應無效。 

  （ｂ）在前項所稱之交易中，交易商若未履行其中一項重要條件，則即使消

費者延遲一期以上款項之付款，亦不應視為交易商得沒收商品或要求

立即給付其餘數額之理由。 

 

１３預付款及擔保 

  （ａ）部長得下令指定於某等交易中，除符合命令規定之特定條件或交易商

已提供消費者命令中規定之擔保外，交易商不得按超過命令規定之費

率收取預付款。 

  （ｂ）倘於前項指定之任何交易中，消費者已給付預付款，而自雙方同意之

日起後二週內，或雙方無同意之日時，於付款日後二個月內，因賣方

或服務提供人應負責之理由，致商品未供應或服務未提供，交易商應

按 5721－1961*利息及連鎖法第４（１）條規定之利率，計付自同意

日起至實際供應商品或提供服務日止之利息。 

  （ｃ）倘交易商未提供其依本條第（ａ）項規定其有義務提供之任何擔保，

交易商應針對該項延遲提供自收到預付款日起至供應商品日止，第

（ｂ）項所指利息之二倍數額。 

 

１４訪問買賣 

  （ａ）於訪問買賣下，消費者得於下列期間內解除契約： 

     （１）如為商品銷售－自契約成立之日起至出售物品交貨日止； 

     （２）如為服務提供，如尚未開始提供－自契約成立日後七日內。 

  （ｂ）倘契約依第（ａ）項第（１）款規定解除，銷售商應將其因該契約收

取之金額返還消費者，消費者應將商品退還銷售商；惟如貨品之情況

已發生嚴重變質，銷售商得自其收取之金額中扣除貨品已減少之價

值。 

  （ｃ）本條規定不得適用於易腐壞貨品之交易。 

  （ｄ）部長得下令規定，經以色列經濟委員會核准後，本條之規定亦應適用

於非固定營業地點完成之其他交易。 



 

１５特別銷售 

  （ａ）公開或於營業地點聲明進行特別銷售之交易商，應指明銷售範圍內及

銷售範圍外之商品，該次銷售前交易商收取之價格、降價之比率、及

降價後之價格。 

  （ｂ）交易商已聲明特別銷售之期間者，如其欲於該期間屆滿前終止該特別

銷售，其應循為第一次聲明之相同方式聲明該項終止。 

 

１６特別價格 

  交易商聲明以降低價格或特別價格銷售瑕疵商品或品質劣於一般標準之商

品，或依法或風俗習慣或依製造商之建議，為即將過期之商品時，應於聲明時說

明降低價格或特別價格之理由。 

 

第四章 商品之標示 

１７商品之標示及包裝 

  （ａ）交易商應於擬交予消費者之商品或附於商品之物件上註明下列要項： 

     （１）商品名稱或商名； 

     （２）製造圖； 

     （３）製造商名稱及地址，如為進口商品亦須註明進口商名稱及地 

        址； 

     （４）商品數量及所含基本材料之明細表。 

  （ｂ）部長得下令指定下列事項： 

     （１）不適用前項規定之商品； 

     （２）應註明之進一步細節，包括商品消費價、製造日期、到期日、

商品使用時有危險性、使用方法、品質、誤差值、抗力或其他

特性，包括從全體或部分大眾之觀點看來，使商品適合使用之

特性； 

     （３）進口前標示商品之責任； 

     （４）有關商品標示方法與格式之規定。 

  （ｃ）除另有其他規定外，應以希伯萊文標示商品。 

  （ｄ）當部長認為對保護消費者有其必要時，得針對一般或特定種類之消費

案件，下令規定交易商有義務按命令所述之方式或格式包裝商品。 

  （ｅ）本條規定不適用於其他法令為保護消費者已訂有標示或包裝義務之商

品。 



  （ｆ）倘其他法令中有關保護消費者之規定與本條第（ａ）項規定或依本條

第（ｂ）項規定發布之命令牴觸，則以該其他法令之規定為準。 

 

１８禁止銷售及為銷售而保留 

未履行第１７條規定義務之任何商品，交易商不得銷售或為銷售而保留之。 

 

第五章 消費者保護主任委員 
１９主任委員 

  政府應指派一名消費者保護主任委員。該項指派應公告於 Reshumot。 

 

２０主任委員之職權 

  （ａ）主任委員之職責如下： 

     （１）監督本法規定之施行； 

     （２）處理有關違反本法規定且主任委員認為情節重大之申訴案件 

        ，或對消費者有害之其他行為； 

     （３）執行或開始進行有關消費者事務之調查及研究； 

     （４）處理與消費者保護有關，且依法未指定其他機關辦理之任何其

他事項。 

  （ｂ）如主任委員收到之申訴涉及之事項，依法係其他機關有資格進行監督

及在申訴澄清後採取措施者，主任委員於處理該項申訴前應先諮詢該

機關，亦得將該項申訴移送該機關辦理。倘主任委員將上述申訴移送

其他機關辦理，該機關應將其處理結果告知主任委員。 

 

２１主任委員之權利 

  倘主任委員或其為此授權之人認為為施行本法而有必要時，得為下列行為： 

（１）進入任何營業地點，調查事業是否遵守本法規定，查閱文件、樣品與

商品，及扣押主任委員有理由相信係已經或企圖犯下違反本法行為所

憑藉或與之有關之任何物品； 

（２）檢查涉及事件或持有相關資料之任何人，並向其要求有關檢查標的之

文件、樣品或數據； 

（３）試驗商品或服務，並公布試驗結果；惟對任何人可能有損害之公告於

給予該人辯解機會前不得執行之； 

（４）向交易商指出其有義務終止，或不得重複經初步推定為構成違反本法

之各項營業。 



 

２２主任委員之輔助權利 

  （ａ）主任委員及其為此授權之人應享有刑事訴訟（證據）法第２條規定之

巡官級警官之權力，且其所為之陳述應適用該法第３條規定。 

  （ｂ）刑事訴訟（逮捕及搜索）法（新版）5729－1969 第四章第 26 條至 28

條規定應準適用於依本法第２１（ａ）條所為之調查及扣押，如同該

項調查係刑事訴訟（逮捕及搜索）法定義範圍內之搜索行為。 

 

第六章 罰則及補救措施 

２３罰金 

  有下列任一行為之任何人，應處以一年之有期徒刑或科以 50 , 000 shekalim 

（以色列幣）： 

（１）違反第二章、第三章或第四章規定，或依該等法規制訂之規則； 

（２）違反依第２８（ａ）（２）或（３）條規定所為之承諾； 

（３）妨礙依本法行事之人行使其權力； 

（４）無正當理由，未於主任委員要求下，將其取得與誤導行為有關或未適

當標示之商品之交易商名稱向主任委員報告。 

 

２４法院之其他權力 

  倘一人觸犯第２３條之規定，法院除科以其他罰金外得為下列命令： 

（１）犯行所使用或有關之商品全部或部份應予以沒收； 

（２）被告之業務於法院規定之期間內，應依法院規定之方式結束； 

（３）被告獲准之執照應取消或於法院規定之期間內吊銷。 

 

２５法人團體義務 

  倘多人團體有違反本法之行為，於違犯當時擔任該團體參與經營之股東或合

夥人－除有限責任合夥人外－或負責系爭範圍事務之資深行政僱員，除非其能證

明該項行為發生時其並不知情，且其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遵守本法規定，其

亦應認係犯有該項罪行。 

 

２６雇主及委託人之義務 

  倘違反本法之犯行係某一員工於執行其僱主業務過程中，或由一授權代理人

於其指派工作範圍內所從事，則除非其僱主或委託人能證明該項行為發生時其並

不知情，且其己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遵守本法規定，其亦應認係有罪。 



 

２７對指控之抗辯 

  當一人被控有違反第二章、第三章或第四章或依該等法規訂定之任何規則之

行為時，倘其能證明其並不知悉或不需要知悉該等出售之商品或服務係違反該等

規定，應構成其有力之抗辯。 

 

２８交易商之承諾 

  （ａ）倘主任委員認為某人有違反本法之行為，經檢察長或其代表核准後，

主任委員得向該人要求書面承諾： 

     （１）禁止從事該承諾書所註明，且係主任委員認為構成本法規定之

犯行之任何行為或遺漏；上述承諾書無論有無保證人均應附有

10 , 000 shekalim 以下之擔保，擔保期間不超過二年。 

     （２）將金錢或商品退還消費者。 

  （ｂ）倘交易商已提出前項規定之承諾書，則不得以構成交易商必須提出承

諾書之理由之行為或遺漏對該交易商提出任何刑事訴訟。 

  （ｃ）倘交易商因從事其依本條第（ａ）（ｂ）項規定所承諾之禁止行為而

被宣告有罪，法院得採取下列任一措施： 

     （１）宣告沒收全部或部份擔保品，但不科以任何其他罰金。 

     （２）科以罰金，但仍維持擔保有效，不宣告沒收。 

     （３）宣告沒收全部或部分擔保品，並科以任何其他罰金。 

  （ｄ）司法部長經以色列國會經濟委員會核准後得更改本條第（ａ）（ｂ）

項規定。 

 

２９豁免 

  倘出售商品者係法院、執行處、其他法定機關、或代表某州出售沒收或被棄

之商品或該州不曾取得或使用之其他商品者，該項銷售不得視為第２、４、６及 

７條規定之交易行為，惟於求售該商品時應表明所求售者係上述之某一類商品，

並警告消費者該項商品之主要成份並不可知，且該出售機關對該等成份不負任何

責任。 

 

３０避免犯行之法院命令 

  在檢察長或其代表，或主任委員申請下，法院得為下列行為： 

（１）命令任何人禁止有構成本法規定之犯行之任何行為，並為該項禁止提

出擔保； 



（２）命令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避免上述犯行。 

 

３１賠償 

  （ａ）任何違反第二章、三章或四章規定之行為或遺漏應視為違反民事過失

法（新版）規定之一項民事過失。 

 

  （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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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係就為瑕疵產品所造成損害負擔責任之人，制定規定；結合一九七八年

消費者安全法及一九八六年消費者安全法（修正案）之修正法案；就價格指示之

給與，制定規定；修訂一九七四年工作等健康及安全法第一節及一八七五年爆炸

物法第３１條及８０條；廢止一九七二年交易名稱法及一九一三年紡織品（不當

分類）法；及其他相關目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本法係由女皇陛下，依教皇之建議及同意，及現任國會授權制定如下： 

 

第一節 產品責任 

第１條 第一節之解釋及目的 

（１）本節旨在遵照產品責任指令內之規定為必要之規定，並以該指令為解釋原

則。 

（２）下列名詞於本節中，除依上下文另有解釋外，其意義如下： 

「農產品」係指土壤、畜牧或漁業之任何產品； 

「眷屬」及「親屬」之意義，與一九七六年施行之致命意外法與損害法中

所定義相同； 

「製產商」就產品而言係指： 

   （ａ）製造該產品之人； 

   （ｂ）就尚未加工製造但已開掘或萃取之物質，則指開掘或萃取者； 

   （ｃ）就尚未製造、開掘或萃取之產品，但其主要特性係基於工業加工或

其他處理過程時（例如農產物），則指完成該加工或過程者； 

「產品」係指任何物品或電能，且（依下述第（３）項規定）為另一產品

之組件、原料或其他成份之產品； 

「產品責任指令」係指歐洲共同體議會就各會員國有關瑕疵產品責任之法

令與行政規定，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所頒布之（第８５／３７４／

EEC 號）指令。 

（３）就本節而言，供應含有其他產品為其組件、原料或其他成份之產品者，不

得因其供應該產品而被視為其中所含任何產品之供應人。 

 

第２條 就瑕疵產品所負責任 



（１）依本節下列規定，若因產品之瑕疵造成任何全部或部分損害時，下述第（２）

項中所列各人均應為該項損害負責。 

（２）本項適用於： 

（ａ）產品製產商； 

（ｂ）任何將其姓名置於產品上，或使用與該產品有關之商標或其他識別

符號，而自稱為該產品製產商者； 

（ｃ）任何自非會員國進口產品至會員國，而旨在交易過程中將該產品提

供與他人者。 

（３）依上述規定，任何因產品瑕疵而造成全部或部分損害時，供應該產品者（對

受害人、含有該產品之任何產品製產商或其他人）於下述情形下均應負損

害責任： 

   （ａ）受害人要求供應商指出上述第（2）項內所列與該產品有關之人（無

論此等人是否仍存在）； 

   （ｂ）該項要求係於損害發生後之合理期間內提出，且提出要求者於合理

情形下無法指出上述之人時； 

   （ｃ）供應商於受到要求後，未能於合理期間內依要求辦理或指出向其供

應該產品之人時。 

（４）上述第（２）及（３）項之規定，對任何獵物或農產品之瑕疵而言，如供

應商向他人提供時尚未經過工業加工時，則不適用於該供應商。 

（５）如有二人以上依本節規定應對同一損害負責時，彼等應負連帶責任。 

（６）本條規定並不影響依本節以外所生之任何責任。 

 

第３條 「瑕疵」之定義 

（１）依本條下述規定，就本節而言，如產品之安全性非為一般人通常所得預期

者，即屬具有瑕疵，產品之「安全性」應包括該產品內所含產品之安全性、

規範財產損害風險及死亡或人身傷害風險條文內所稱之安全性。 

（２）決定第（１）項所稱一般人通常對產品所得預期之一切狀況時，應考慮下

述各點： 

   （ａ）產品標示之方式、目的與產品使用標誌之說明及其使用或禁止事項

之警告或說明； 

   （ｂ）就該產品應為之合理處置； 

   （ｃ）產品製產商對他人供應該產品之時間。 

   不得僅因其後所供應產品之安全性較系爭產品之安全性為高，而推定系爭

產品具有瑕疵。 



 

第４條 抗辯 

（１）依本節就產品瑕疵對任何人（被告）所提出之民事訴訟中，被告應就下述

各點提出抗辯： 

   （ａ）瑕疵係基於遵照任何法令或共同體義務之要求所致；或 

   （ｂ）被告並未於任何時間供應該產品予他人：或 

   （ｃ）符合下述狀況： 

      （i）被告僅曾於交易中向原告以外之第三人提供該產品；及 

      （ii）第２條（２）項於被告之行為非以營利為目的者，不適用之； 

   （ｄ）產品於相關時間並無瑕疵：或  

   （ｅ）依相關時間之科技知識，與系爭產品同類產品之製產商不可能發現

於其控制下之該產品之瑕疵；或 

   （ｆ）該瑕疵係， 

      （i）因系爭產品含於某一產品中（最終成品）所構成者：及 

      （ii）完全歸因於最終成品之設計或系爭產品生產人遵照最終成品

生產人之指示而生者。 

（２）本條中所稱之「相關時間」就電能而言，係指業經產生但尚未傳輸或分送

之前，對其他產品而言，則指 

（ａ）第２條（２）項所定之被告，為其將該產品供應他人之時： 

（ｂ）非第二條（２）項所定之被告，則為該產品最後供應予第２條（２）

項所定者之時。 

 

第５條 產生責任之損害 

（１）依本條下述規定，本節內所稱「損害」係指死亡或人身傷害或任何財產（包

括土地）之損失或損害。 

（２）任何人對因產品瑕疵所造成該產品本身之損失或損害，或為系爭產品構成

部分之任何產品之全部或部分損失或損害，均不負第２條所定之責任。 

（３）如財產於損失或損害時有下述情形者，任何人對該損失或損害均不負第 2 

條所定之責任： 

（ａ）非通常以供作私人使用、佔有或消費為目的之財產；及 

（ｂ）非為遭受損失或損害者主要供其私人使用、佔有或消費者之財產。 

（４）任何財產之損害，如其金額除本項及其他利息外，不超過２７５英磅時，

不得依本節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５）依本節確定遭受財產損失或損害者及損失或損害之發生時間時，應以財產



權之利害關係人最早知悉損失及損害重大事實之時，為損失及損害發生之

時間。 

（６）上述第（３）項內所稱財產損失或損害之重大事實，為該損失或損害於合

理情況下，將導致財產權之利害關係人對之認真考慮提起訴訟，而被告對

其責任並無異議且能履行判決之事實。 

（７）上述第（５）項內所稱之知悉，包括其就下述事實合理預期所知者： 

（ａ）其可知或確定之事實，或 

（ｂ）藉可合理覓得之適當專家建議而能確定之事實。 

但不得僅因該人有專家建議而認定其確知某一事實，除非其未採取合理行

動尋求建議（或依建議行事）。 

（８）上述第（５）至（７）項不適用於蘇格蘭地區。 

 

第６條 某些法律之適用 

（１）因下述各項而造成損害者，應負第２條所定之責任： 

（ａ）依一九七六年致命意外法，該人有不法行為、過失或違約情事。 

（ｂ）依一九四○年法律改革法（雜項規定）（蘇格蘭）第３條（多數人

之共同侵權行為），該人有不法行為、過失或不作為情事。 

（ｃ）依一九七六年損害法（蘇格蘭）（死亡者之親屬之權利）第１條所

定該人之作為或不作為。 

（ｄ）依一九八二無司法行政法（人身傷害等之損害賠償－蘇格蘭）第二

節，該人之作為或不作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２）如 

（ａ）某人之死亡全部或部分係因產品瑕疵所造成，或該人因而受傷致死

時； 

（ｂ）受害人之代表人向產品供應商提出第２條（３）項（ａ）款所定之

要求，或該人之死亡全部或部分因該瑕疵所造成，而由該人之家屬

或親屬提出該要求時；及 

（ｃ）該項（ｂ）、（ｃ）款中所定條件符合該要求時。 

本節之規定依一九三四年法律改革法（雜項規定）、一九七六無致

命意外法及一九七六年損害法（蘇格蘭）應適用之，供應商依該項

規定對受害人應負之責任，無需該人已要求供應商指出某些相關之

人，或該人提出要求之條件均已符合。 

（3）如有下列情形，一九七六年先天殘疾法（民事責任）第 1 條於本節之目的

內，應適用之： 



（ａ）依第 2 條對發生於兒童雙親之事故應予負責者，就完全或部分因

產品瑕疵所造成之事故亦應對該兒童負責，如所生事故使兒童之雙

親遭受損害時，對該兒童亦應負同樣責任； 

（ｂ）本節中關於第２條所定之責任，適用於與上述（ａ）項中有關之責

任； 

（ｃ）第１條第（６）項規定（責任免除）不予適用。 

（４）如損害之一部係由產品瑕疵所造成，而一部係由遭受損害者之過失所造

成，一九四五年法律改革法（與有過失）及一九七六年致命意外法第５條

（與有過失）應適用之，正依本節對瑕疵所造成損害應予負責之過失。 

（５）上述第（４）項中所稱「過失」之意義，與一九四五年上述法律中所定義

者相同。 

（６）於修訂一九八○年時效法及一九七三年所頒時效法（蘇格蘭）時，有關依

本節提出訴訟之適用，本法附件應具效力。 

（７）茲聲明本節所定之責任，視為任何法令就任何事項授與任何管轄法院於侵

權行為方面所定之責任。 

（８）本節中之任何規定，均不影響一九六五年核子裝置法第１２條（就該法規

定下違反特定義務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之適用。 

 

第７條 免責之禁止 

  依本節規定對遭受完全或部分因產品瑕疵造成損害者或其家鷗或親屬應負

責之責任，不得以任何合約條件、通知或其他規定加以限制或排除。 

 

第８條 修訂第一節之權力 

（１）女皇陛下得視需要，依產品責任指令於本法通過後所為之任何修訂，以內

閣命令對本節及本法其他各節加以修訂。 

（２）上述之內閣命令於未經眾院決議批准前，不得呈報女皇陛下。 

 

第９條 第一節規定對皇室之適用 

（１）依下述第（２）項規定，本節對皇室具有約束力。 

（２）皇室依本節所負之責任，不應超過皇室訴訟法及其修訂規定所定之過失責

任。 

 

第二節 消費者之安全 

第１０條 一般安全要求 



（１）該當下列行為者即為有罪： 

（ａ）向消費者供應不符合一般安全要求之物品； 

（ｂ）要約或同意供應任何該等物品；或 

（ｃ）陳列或持有該等物品以備向他人供應。 

（２）就本條而言，如其關於任何情況不符合合理之安全要求該消費物品即視為

不符合一般全要求，包括： 

（ａ）該物品之行銷方式、目的、標誌之使用及其保存、使用或消費之說

明或警告。 

（ｂ）任何人所發佈適用於該物品或與之有關之安全標準。 

（ｃ）存在有合理使該貨品更為安全之方法（應考慮其價格、相同性及任

何改善之程度）。 

（３）就本條而言，有下列情形之消費物品，不得視為不合乎一般安全要求： 

（ａ）可歸因於遵照法令或共同體義務要求之情形。 

（ｂ）未能符合超過下列要求之事項： 

（i）任何安全規定對該事項所加之要求； 

（ii）依上述規定要求批准之安全標準； 

（iii）上述規定所依據之任何法令中之規定。 

（４）於觸犯本條所定罪名之訴訟中，被告應就下述各點提出抗辯： 

（ａ）其合理相信該物品不會於英國境內使用或消費。 

（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i）其於零售業務中供應、要約或同意供應或陳列或持有該項物

品以備向他人供應。 

（ii）於其供應、要約或同意供應或陳列或持有該物品以備向他人

供應時，並不知亦無合理基礎令其相信物品不合乎一般安全

要求。 

（ｃ）其係依下述條件供應、同意或要約供應或陳列或持有該物品以備向

他人供應： 

（i）言明其供應之物品並非新品；及 

（ii）定有接受該物品者之取得權益。 

（5）就上述第（4）項（ｂ）款而言，下述情形下物品應認為係於零售業務中供

應者： 

（ａ）無論其是否為私人使用或消費而被人取得，但係在向一般為私人使

用或消費而取得物品之消費者之交易中供應者；及 

（ｂ）交易中所提出之物品說明，並不包括從未於英國供應之本國製造或



進口貨品。 

（６）犯有本條所定之罪者，應處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不超過標準量

刑第五等級定之罰金。 

（７）本條所稱之「消費物品」，係指通常為私人使用或消費之物品，不包括下

列各項： 

（ａ）附著於土地上成長中之農作物或物品； 

（ｂ）水、食品、飼料或肥料； 

（ｃ）依一九八六年瓦斯法第６、７、８條由獲有授權者所供應瓦斯； 

（ｄ）飛機（滑翔機除外）或機動車輛； 

（ｅ）管制或須給予執照之藥品； 

（ｆ）菸草。 

 

第１１條 安全規則 

（１）國務大臣得視需要，依本條為第１０條（３）項之規定及保證下述各項之

目的，而制定安全規則： 

（ａ）適用本條規定之物品應屬安全； 

（ｂ）適用本條規定於特定人手中屬於不安全之物品，不得向一般人或該

等人提供；及 

（ｃ）應為適用本條規定之物品提供適當資訊而不得提供不當資訊。 

（２）於不妨害前項規定一般性之情形下，安全規則得包括下列事項： 

（ａ）物品之成分、內容、設計、構造、最終處理或包裝以及與之有關之

標準； 

（ｂ）對該等物品及其說明或標準之批准所為同意、拒絕、變更或撤銷； 

（ｃ）依該規定批准時所附之條件； 

（ｄ）規定依該規定給予批准或變更或聲請批准或變更應付之費用； 

（ｅ）對拒絕、變更及撤銷批准以及批准附帶條件之申訴； 

（ｆ）要求適用本條規定之物品須經批准或符合規定之說明或標準要求； 

（ｇ）適用本條規定物品之測試與檢查（包括測試與檢查所用之標準）； 

（ｈ）對檢查不合標準物品之處理方法； 

（ｉ）要求與物品有關之標誌、警告、說明或其他資料應置於物品上或伴

隨物品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提供，並確保該物品不得有誤導之標誌

或其他不當之資訊； 

（ｊ）規定禁止供應、要約或同意供應、展示或持有以供向他人供應適用

本條規定物品及其零組件與原料之人員； 



（ｋ）要求向規定行使職權之人員提供必要之資料。 

（３）於不妨害上述規定情形下，安全規則得包括下列事項： 

（ａ）要求依第２７條執行任務之人員依安全規則及國務大臣就該規定所

發之命令執行其職務； 

（ｂ）保證除非系爭物品不符合特定之標準，否則不得認定任何人犯有第 

12 條規定之罪； 

（ｃ）保證未獲國務大臣或檢查長之同意，不得於英格蘭及威爾斯提起有

關該罪之訴訟； 

（ｄ）保證未獲國務大臣或北愛爾蘭檢查長之同意，不得於北愛蘭提起犯

有該罪之訴訟； 

（ｅ）使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之法院對自犯罪時起十二個月內收受

之檢舉或告訴可進行審訊； 

（ｆ）自犯罪時起十二個月內之任何時間，均可於蘇格蘭就該犯行進行簡

易訴訟； 

（ｇ）規定依安全規則應辦理任何事項之人及其辦理方式。 

（４）安全規則不得規定違反該規則即屬犯罪。 

（５）國務大臣於制定安全規則前，須完成下列事項： 

（ａ）與權益受該規則重大影響者之代表性團體先行磋商； 

（ｂ）與其認為適當之其他人士磋商；及 

（ｃ）如所擬規範之物品係適於工作中所使用者，應就該規則於大英國協

中之適用與衛生安全委員會磋商。 

   上述規定並不適用於自開始生效日起至廢止日止不超過十二月時間之規

定，但須說明國務大臣認為因保護大眾而無法拖延制定時程之規定及其原

因。 

（６）制定安全規則權力之行使，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定文件

行使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對不同案件制定不同規則； 

（ｂ）制定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連續及臨時規定。 

（７）本條適用於下列各項以外之物品： 

（ａ）附著於土地上成長中之農作物或物品； 

（ｂ）水、食品、飼料與肥料； 

（ｃ）依一九八六年所頒瓦斯法第６、７、８條由獲有授權者供應之瓦斯； 

（ｄ）管制及須給予執照之藥品。 

 



第１２條 違反安全規則之犯行 

（１）安全規則禁止其供應、要約或同意供應或展示或持有以備向他人供應任何

物品之人，如違反該禁令，即屬犯罪。 

（２）安全規則要求於交易過程中，須依下述規定製造或加工物品之人，未能遵

照要求時，即屬有罪： 

（ａ）於製造或加工該物品時，進行特定測試或進行一定之程序，以確保

該貨品符合規定之要求；或 

（ｂ）對一定數量之完全或部分不合規定之測試標準或程序之物品，應依

特別方式加以處理。 

（３）違反安全規則中禁止或要求以標誌或其他方式，對有關物品提供特定資訊

之規定者，即屬有罪。 

（４）安全規則要求任何人應向另一人提供資料以利其行使職權，而有下列情形

時，即屬有罪： 

（ａ）無適當理由而未遵照要求提供資料；或 

（ｂ）提供資料時有下述之情形： 

（i）明知而為不實之陳述；或 

（ii）因疏忽而為不實之陳述。 

（５）犯有本條所定之罪者，應處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不超過罰金標

準量刑第五級所定之罰金。 

 

第１３條 禁止通知及警告通知 

（１）國務大臣得： 

（ａ）向任何人發出通知，禁止其供應、要約或同意供應、陳列或持有以

備向他人供應國務大臣認為不安全而列於該通知中之相關物品，但

獲國務大臣同意者，不在此限（禁止通知）。 

（ｂ）向任何人發出通知，要求其自費依通知中所定之格式與方法，對通

知中所列國務大臣認為不安全之相關物品發佈警告（警告通知）。 

（２）本法附件二適用於禁止通知與警告通知；總務大臣得規定依該附件向他人

提供資料之方式。 

（３）國務大臣就禁止令通知事項給予同意時，得定出其同意所要求之適當條件。  

（４）違反禁止通知或警告通知者即屬犯罪，應處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

科不超過標準量刑第五級所定之罰金。 

（５）依上述第（２）項制定規定權力之行使，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

以法定文件行使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為不同案件制定不同規則；及 

（ｂ）制定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連續與臨時規定。 

（６）本條所稱之「相關物品」係指： 

（ａ）禁止通知有關，而適用第１１條規定之物品；及 

（ｂ）與警告通知有關，而適用該條規定之物品或附著於土地上成長中之

農作物或物品。 

 

第１４條 中止通知 

（１）執行機關如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物品違反安全規則，得發出通知（中止通

知）要求其於所定通知日期後六個月內，如未獲該機關同意，不得供應、

要約或同意供應、或陳列以備向他人供應該項物品。 

（２）執行機關就任何物品所發之中止通知應： 

（ａ）以足以辨識之方式對該物品加以說明； 

（ｂ）說明執行機關懷疑該物品違反安全規則之理由：及 

（ｃ）記明受通知送達人可依第１５條對該通知提出申訴及申訴之方式。 

（３）執行機關送達中止通知，禁止某人於一期限內就任何物品從事上述第（１）

項中所列之事時，得要求該人隨時告知執行機關於該期限內該等物品之所

在地。 

（４）如就任何物品已對任何人送達中止通知，除非有下列情形，不應再向該人

就相同物品發出此等通知： 

（ａ）因違反物品安全規則之罪（並非犯本條之罪）而對該人提起之訴訟，

於第一次通知規定之期限屆至時，仍未終結；或 

（ｂ）依第１６條或第１７條規定所進行之對該物品之沒收程序於第一次

通知規定之期限屆至時，仍未終結。 

（５）執行機關依上述第（１）項為同意時，得適當考量以定出同意其從事之條

件。 

（６）違犯中止通知之罪者，應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不超過標準量刑

第五級所定之罰金。 

（７）執行機關就任何物品發出中止通知時，如有下列情形，即應對該物品之利

害關係人因該通知所受之損失或損害予以賠償： 

（ａ）該物品並無違反任何安全規則之情事：及 

（ｂ）該權力之行使並非歸因於該人之疏忽或過失。 

（８）有關本條規定之任何應付賠償之請求或金額方面之爭議，應交付仲裁，或

於蘇格蘭委由單一仲裁人決定之，當事人無法就仲裁人達成協議時 · 由



執行官決定之。 

 

第１５條 對中止通知之申訴 

（１）已生效中止通知所涉及物品之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對該通知發佈撤銷命令。  

（２）上述之聲請得以下述方式提出： 

（ａ）於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向受理法律程序之簡易法庭提出： 

（i）就該物品犯有違反安全規則之罪；或 

（ii）有關依第 16 條沒收物品案之上訴聲請。 

（ｂ）未提起法律程序時，向簡易法庭提出控告；或 

（ｃ）於蘇格蘭向執行官提出簡易聲請書。 

（３）依本條規定向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簡易法庭提出上項聲請時，惟於

該法庭認為物品並無違反任何安全規則之情事時，方可對中止通知發佈撤

銷命令。 

（４）依本條規定向執行官提出上項聲請時，執行官僅能於認定下列訴訟並未提

出或尚未結案時，發佈對中止通知之撤銷命令： 

（ａ）該物品違反安全規則之訴訟；或 

（ｂ）第１７條規定沒收該物品之訴訟。 

（５）因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簡易法庭發佈或不發佈上項命令之受害者，

得向下列機構提起上訴： 

（ａ）於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境內，向刑事法庭提出。 

（ｂ）於北愛爾蘭境內，向州法院提出。 

前述所為之命令，得包括前述法庭認為適合俟上訴之進行及裁決而遲延生

效之規定。 

 

第１６條 沒收：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 

（１）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之執行機關，得因物品違反安全規則，而依本

條聲請對該物品之沒收命令。 

（２）依本條規定所為之聲請，得向下述法院提出： 

（ａ）如因全部或部分貨品違反安全規則已向某一簡易法庭提起訴訟時，

向該法庭提出； 

（ｂ）如就部分或全部物品已依第１５或３３條規定向某一簡易法庭提出

聲請時，向該法庭提出；及 

（ｃ）如未依上述（ａ）或（ｂ）項聲請沒收命令時，則向簡易法庭提起

告訴。 



（３）依本條提出上項聲請時，法院僅得於認定該物品違反安全規則時發佈沒收

命令。 

（４）為免爭議，就本條規定而言，如法院認定物品中具有代表性者有違反任何

安全規則情事時（因屬同一設計或整批物品中之一部分），即得據以推定

該等物品違反安全規則。 

（５）因簡易法庭依本條規定發佈或不發佈上項命令之受害人得向下述法庭就該

命令提起上訴： 

（ａ）於英格蘭、威爾斯境內，向刑事法庭提出； 

（ｂ）在北愛爾蘭境內，向州法院提出； 

前述所為之命令，得包括前述法庭認為適合俟上訴之進行及裁決而遲延生

效之規定。 

（６）下述第（７）項之限制下，依本條規定沒收之物品，應依法院所發佈之命

令予以銷毀。 

（７）簡易法庭依本條規定發佈命令時，於其認適當之情形下，得指示將系爭物

品依下述條件交付予法院指定之人（而非銷毀）－ 

（ａ）受指定之人未將該等物品提供予４６條（７）項（ａ）款或（ｂ）

款規定提及之人；及 

（ｂ）其依沒收命令訴訟之判決支付成本或費用（包括依第３５條所發之

任何命令）。 

 

第１７條 沒收：蘇格蘭 

（１）於蘇格蘭境內，執行官得於下述情形下 · 命令沒收違反安全規則之任何

物品： 

（ａ）檢察官依一九七五年刑事訴訟法第３１０條（蘇格蘭）所為之聲請：

或 

（ｂ）對因違反安全規則而定罪者，執行官於其他處罰外得另為沒收。 

（２）檢察官依上述第（１）項（ａ）款提出聲請時，應向該物品之持有人或利

害關係人送達該聲請副本，使該人得出庭辯解該物品不應被沒收之理由。 

（３）上項送達應依一九七五年刑事訴訟法規定之簡易訴訟程序中，向被告發出

傳票之方式為之。 

（４）接受第（２）項通知送達之人，與聲稱對該物品有利害關係之人均有權出

庭說明不應沒收該物品之理由。 

（５）下述情形下，執行官不得依第（１）項（ａ）款之聲請發出命令： 

（ａ）接受通知送達之人未出庭；惟如可證明該通知已予送達者，不在此



限：或 

（ｂ）未依第（２）項規定送達通知；惟如法院認定於該情形下不向任何

人送達通知係屬合理者，不在此限。 

（６）執行官僅於其認定物品違反安全規則時，始得依本條規定發出命令。 

（７）為免爭議，就本條規定而言，若執行官認定物品中具有代表性者有違反任

何安全規則情事時（因屬同一設計或整批物品中之一部分），即得以推定

該等物品違反安全規則。 

（８）依第（１）項（ａ）款檢察官之聲請對任何物品發出沒收命令時，曾出庭

或有權出庭陳述不應沒收該物品理由之人，得於命令發出後二十一日內，

以審判錯誤為由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一九七五年刑事訴訟法（蘇格蘭）

第４５２條（４）項（ａ）至（ｅ）款規定適用於依本條規定所提之上訴。 

（９）依第（１）項（ａ）款發佈之命令，須於下述情形下始生效： 

（ａ）自命令發出次日起算二十一日期限屆滿時；或 

（ｂ）於該期限內已依第（８）項規定提起上訴，則應俟上訴確定或被駁

回時。 

（１０）依第（１）項（ａ）款發佈之命令，須於下述情形下始生效： 

 （ａ）依一九七五年刑事訴訟法（蘇格蘭）可對該命令提起上訴之期限

屆滿時；或 

 （ｂ）於該期限內已提起上訴，則應俟上訴確定或被駁回時。 

（１１）在下述第（１２）項規定之限制下，依本條沒收之物品應按執行官之指

示予以銷毀。 

（１２）執行官如認為適當，得指示將沒收之物品交付其指定之人，惟該人不得

將貨品供應予第４６條（７）項（ａ）或（ｂ）款規定所提之人以外之

任何其他人。 

 

第１８條 獲取資料之權力 

（１）國務大臣若為下述目的： 

（ａ）制定、變更或撤銷任何安全規則； 

（ｂ）送達、變更或撤銷任何禁止通知；或 

（ｃ）處達或撤銷警告通知。 

而認為某人能夠提供所需資料時，得依本條規定向該人送達通知。 

（２）依本條向任何人送達上項通知時，得要求該人： 

（ａ）於通知中所定時限內，向國務大臣提出指定之資料； 

（ｂ）於通知中所定時間與地點，提出通知中指出之記錄，並允許國務大



臣所指定之人於該時地將記錄加以複製。 

（３）若有下述之情形，該人即屬有罪： 

（ａ）無正當理由而未能遵照依本條向其送達之通知：或 

（ｂ）通知中包括應遵照第（２）項（ａ）款之要求，而該人： 

（i）提供其明知為不實之資料；或 

（ii）未加注意而提供不實之資料。 

（４）第（３）項所列罪行之罰則如下： 

（ａ）犯有該項（ａ）款之罪者，應處以不超過標準量刑第五級所定之罰

金。 

（ｂ）犯有該項（ｂ）款之罪者： 

（i）經起訴判決者，應處以罰金。 

（ii）經簡易程序判決者，應處以不超過法定最高額之罰金。 

 

第１９條 第二節之解釋 

（１）本節中，下列名詞之意義如下： 

「管制藥品」係指一九七一年濫用藥物法中所定之管制藥品。 

「飼料」與「肥料」之意義與一九七○年農業法第四節內所定之意義相同。 

「食品」不包括任何含有煙草之物，但其意義與一九八四年食品法中之定

義相同，於北愛爾蘭境內，其意義則與一九五八年食品與藥品法中之定義

相同。 

「須給予執照之藥品」係指： 

（ａ）依一九六八年藥品法已領有執照而仍屬有效之任何藥品：或 

（ｂ）依該法第１０４或１０５條發佈之命令，其執照仍屬有效之其他物

品或物質（適用其他物品或物質之法律）。 

「安全」就物品而言，係指就下述各項並無招致（立即或於不定期問）任

何人死亡或人身傷害之風險或降至最低限度以外之風險： 

（ａ）該物品本身； 

（ｂ）該物品之保管、使用或消耗； 

（ｃ）未加裝配即行供應之物品之裝配； 

（ｄ）物品本身或其保管、使用或消耗所引起之放射或洩漏；或 

（ｅ）對該物品之任何量度、計算或讀數準確性之信賴。 

至於「較安全」及「不安全」等詞，亦依此解釋。 

「煙草」包括一九七九年煙草產品關稅法中所定義之任何煙草產品以及含

有煙草而供口、鼻吸食之任何物品或物質。 



（２）上述第（１）項中「安全」定義內所稱之保管、使用或消耗係指： 

（ａ）合理預期之物品保管人、使用人或消耗者及一切或任何保管、使用

或消耗方法或情況所為之保管、使用或消耗；及 

（ｂ）物品單獨之保管、使用或消耗或與其他物品共同如理預期之保管、

使用或消耗。 

 

第三節 誤導之價格指示 

第２０條 提供誤導指示之罪 

（１）依本節下列規定，於業務過程中對任何消費者提供（無論以何方式）誤導

任何可供應之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不論一般或由特定人供應者）之

價格者，構成犯罪。 

（２）依前述規定，一人於下列情況應屬犯罪－ 

（ａ）於業務過程中對消費者提供指示，嗣後該指示產生前述第（１）項

之誤導；及 

（ｂ）該等消費者之一部或全部，於被告知之指示成為誤導後，可被合理

地預期將信賴該指示；及 

（ｃ）未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消費者信賴該指示。 

（３）依本條之目的，下列各項情事應視為非屬不重要－ 

（ａ）提供指示者係本人自為或代表他人行事； 

（ｂ）提供指示者是否為提供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之人或其中之一；

及 

（ｃ）發生或已發生誤導之指示是否係關於已被提供或即將被指示之全部

或一部消費者。 

（４）犯第（１）或第（２）項之罪者，應依下列規定論處－ 

（ａ）起訴判處罰金； 

（ｂ）簡易判決處以不超過法定最高數額之罰金。 

（５）於下列兩日期之先發生者屆至後，即不得再對前述第（１）或第（２）項

之罪起訴－ 

（ａ）自犯罪日起滿三年；及 

（ｂ）自提起訴訟者發現犯罪之日起滿一年。 

（６）本節中－ 

「消費者」－ 

（ａ）就任何物品而言，係指任何人希望被提供物品供其自用或消耗者； 

（ｂ）就任何服務或設施而言，係指任何人希望被提供非用以營業為目的



者；及  

（ｃ）就任何住宿而言，係指任何人希望使用非用以營業為目的之住宿者。 

「價格」，就任何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而言，係指－ 

（ａ）消費者因為或關於物品之供應或服務、住宿或設施之提供而應支付

之總金額；或 

（ｂ）除第２１條規定者外，任何將用於或已用於決定該總金額之方法。 

 

第２１條 「誤導」之意義 

（１）依第２０條之目的，提供任何消費者之指示，如所傳達者或可能被消費者

於合理之期待下作為推論依據者或其任何缺失，包括下列任一項，即屬價

格上之誤導： 

（ａ）指示之價格低於事實上之價格； 

（ｂ）價格之適用，未以其實際適用之事實或情況為依據； 

（ｃ）價格包括事實上將加收費用之事項； 

（ｄ）事實上無下列預期之人－ 

（i）預期價格將漲或跌（不論是否於特定時間或就特定金額）；或 

（ii）預期價格或漲、跌之價格將維持（不論是否持續一段期問）；

或 

（ｅ）消費者於合理之期待下，可能據以判斷指示所明示或暗示之任何相

關比較之有效性之事實或情況並非真實。 

（２）依第２０條之目的，對任何消費者之指示，如所傳達者或可能被消費者於

合理之期待下作為推論依據者或其任何缺失，包括下列任何一項，即屬計

算價格方法上之誤導： 

（ａ）計算方法與事實不符； 

（ｂ）計算方法之適用未以其實際適用之事實或情況為基礎； 

（ｃ）計算方法計入事實上將加收費用之事項； 

（ｄ）事實上無下列預期之人： 

（i）預期計算方法將改變（不論是否於特定時間或就特定方面改

變）；或 

（ii）預期計算方法或已改變之計算方法將維持不變（不論是否持

續一段期間）；或 

（ｅ）消費者於合理之期待下，可能據以判斷指示所顯示或暗示之任何相

關比較之有效性之事實或情況並非真實。 

（３）依前述第（１）項（ｅ）款及第（２）項（ｅ）款之目的，前述價格或計



算方法，或該計算方法已計算決定或可能計算決定之任何價格與下列價格

或計算方法之比較，即價格或其計算方法之相關比較－ 

（ａ）經述明或暗示，將屬於、已屬於或可能屬於或可歸屬相關或任何其

他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等之任何價格或價值；或 

（ｂ）經述明或暗示，將應用於、已應用於或可能應用或適用於計算相關

或任何其他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等之價格或價值之任何方法或

其他方法。 

 

第２２條 服務及設施供應之適用 

（１）依下列之規定，本條所指之服務或設施，係指下列特別指明之任何服務或

設施： 

（ａ）信用之提供，或金融或保險服務之提供，及因該等服務之提供而衍

生之設施之提供； 

（ｂ）外幣買賣； 

（ｃ）電力供應； 

（ｄ）於公路以外地點提供機動車輛停車場； 

（ｅ）安排某人於任何土地設置或維持一拖車，但並非安排其得以佔用該

拖車為其唯一或主要居住所。 

（２）本節所指之服務，不包括依僱傭契約提供予僱主之服務。 

（３）本節所指之服務或設施，不包括被授權者或被指定之代表於進行投資事業

過程中，提供之服務或設施。 

（４）有關買賣外幣之服務，本節所指計算服務價格之方法，應包括外匯費率。 

（５）本條中－ 

「被指定之代表」，「被授權者」及「投資事業」之定義，與一九八六年金

融服務法規定者同； 

「拖車」之定義，與一九六○年拖車場地及發展管理法（Caravan Sited and 

Control of Development Act 1960）規定者相同； 

「僱傭契約」及「僱主」之定義，與一九七八年就業保護（合併）法規定

者相同； 

「信用」之定義，與一九七四年消費者信用法規定者相同。 

 

第２３條 住宿等供應之適用 

（１）除下列第（２）項規定者外，本節所指可提供之住宿或設施，不包括以製

造或處理土地利益之方法而提供之住宿或設施，惟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ａ）製造或處理土地利益之人，係於其業務過程中為此行為；及 

（ｂ）該利益之製造或處理，係屬一新住宅之相關利益，且係為使該住宅

作為該取得利益者之居住所或其居住所之一而製造或處理之利益。 

（２）前述第（１）項之規定，不止本節有關下列任何供應之適用－ 

（ａ）與土地利益之製造或處理為相同交易之一部分之任何物品之供應；

或 

（ｂ）基於或關於製造或處理前述利益之任何交易之目的所提供之服務或

設施。 

（３）本條中－ 

「新住宅」係指大不列顛境內任何建築物或其一部分具下列情況者－ 

（ａ）經興建或改裝供作居住所之用者；及 

（ｂ）未曾供居住之用，或僅與其他房舍共同供居住之用，或不僅作為一

居住所之用者， 

且包括屬於該建築物或其一部分或與之共同供人享用之任何庭院、花園、

附屬建築物或附屬物者； 

「相關利益」－ 

（ａ）對於英格蘭及威爾斯之新住宅而言，係指住宅房地產之自由保有權

或住宅之租賃權益，為期至少二十一年（不含）以上； 

（ｂ）對於蘇格蘭新住宅而言，係指包括住宅之土地實用使用權或為期二

十一年以上之住宅租賃權益。 

 

第２４條 抗辯 

（１）就任何指示，對某人所犯第２０條第（１）或（２）項之罪進行法律程序

時，如其說明其行為或不行為係基於本條目的，依第２６條所制定之規定

而經授權者，構成抗辯。 

（２）就發表於書籍、報紙、雜誌、影片或無線電電視、廣播或有線節目服務等

之指示，對某人所犯第２０條第（１）或（２）項之罪進行法律程序時，

如其說明廣告並未包括該項指示，構成抗辯。 

（３）就廣告刊登之指示，對某人所犯第２０條第（１）或第（２）項之罪進行

法律程序時，如其說明下列事項，構成抗辯－ 

（ａ）其為刊登廣告或安排廣告之刊登之經營者； 

（ｂ）其係於一般業務中接受刊登之廣告；及 

（ｃ）其於刊登廣告時，對於該廣告之刊登涉及犯罪之事實並不知情，亦

無從懷疑有此等犯罪。 



（４）就任何指示，對某人所犯第２０條第（１）或第（２）項之罪進行法律程

序時，如其說明下列事項，構成抗辯－ 

（ａ）該指示與其提供之任何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無關； 

（ｂ）表示能夠提供物品、服務、住宿或設備者，每人均被建議一項價格； 

（ｃ）指示與該價格有關，且係僅因有人未遵照該建議方產生誤導；及 

（ｄ）提供指示者有理由認為該建議大部分係接受遵守。 

（５）本條之規定不影響第３９條之規定。 

（６）本條中－ 

「廣告」包括型錄、傳單及價目單；「有線節目服務」之定義，與一九八

四年有線及廣播法 （Cable and Broadcasting Act 1984）規定者相同。 

 

第 25 條 施行準則 

（１）國務大臣於與公平交易處長（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e）及其認為適當

之人諮商後，得以命令核准為下列目的頒佈施行準則（無論係由國務大臣

或其他人頒佈者）－ 

（ａ）對前述第２０條之任何規定提供實際導引；及 

（ｂ）就任何人提出可供應任何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價格之指示或指

出任何關於可能誤導之指示之其他事項之情況及方式，推廣國務大

臣認為必要之實務。  

（２）違犯本條核准施行準則行為之本身並不構成任何刑事或民事責任，惟對某

人所犯第２０條第（１）及（２）項之罪進行法律程序時－ 

（ａ）該人對施行準則之違犯，得用以確立其犯罪或否定任何抗辯為目的

之相關事項；及 

（ｂ）該人對施行細則之遵守，得用以說明其犯罪不成立或其有抗辯權為

目的之相關事項。 

（３）國務大臣依本條核准施行準則時，得於為第（１）項之諮商後隨時以命令

－ 

（ａ）核准該法規之修改；或 

（ｂ）撤銷核准； 

第（２）項所指，依本條核准之施行準則應據此解釋之。 

（４）本條制定命令之權力，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定文件行使之。 

 

第２６條 制訂規則之權力 

（１）國務大臣於與公平交易處長及其認為適當之其他人諮商後，得為下列目的



制訂規則－ 

（ａ）為管理任何人進行下列事項之情況與方式－ 

（i）提出將來或目前可能或已經供應或提供任何物品、服務、住

宿或設施之價格指示；或 

（ii）指出任何關於可能誤導指標之任何事項者； 

（ｂ）為有助第２０條之規定或依本條所訂之任何規則之執行。 

（２）國務大臣不應藉第（１）項（ａ）款規定制定規則，惟與下列有關者不在

此限－ 

（ａ）人們於業務過程中提出之指示；及 

（ｂ）下列非業務過程中提出之指示－ 

（i）由以租賃或執照提供住宿給他人者之本人或代理人提出者；

及 

（ii）與對涉及供應住宿之他人提供物品、服務或設施有關者。 

（３）於不影響前述第（１）項之普遍性下，本條之規定得－ 

（ａ）禁止價格指示引用本條之規則所述事項； 

（ｂ）要求價格指示或其他事項附帶或補充本條規定所述之說明或額外資

料；  

（ｃ）要求對執行機關官員提供價格或其他事項之資料或說明，或授權該

官員要求提供該等資料或說明； 

（ｄ）要求為（ｂ）或（ｃ）項之任何規定而提供之任何資料或說明必須

準確；  

（ｅ）禁止於價格或其他事項之指示中包括不得以該等指示為依據之聲

明； 

（ｆ）規定任何價格或其他事項之指示所使用之詞句，應就本節之目的以

特別方法解釋之； 

（ｇ）規定違背規則之任何條文應構成刑事犯罪，依下列規定論處－ 

（i）起訴判處罰金； 

（ii）簡易判決，處以不超過法定最高數額之罰金； 

（ｈ）使本法與刑事犯罪有關之任何規定適用於（ｇ）項產生之罪。 

（４）本條制定規則之權力，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定文件行使

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對不同案件制訂不同規定；及 

（ｂ）制訂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連續及臨時規定。 

（５）本節「租賃」一詞包括轉租及租賃之合約及法定租用（一九八五年地主與



租戶法或一九八四年（蘇格蘭）租借法界定之意義）。 

 

第四節 第二節及第三節之執行 

第２７條 執行 

（１）依本條下列之規定－ 

（ａ）大不列顛之每一度量衡機關，應負責在其他區域內執行安全規定，

及本法第三節所制訂或依該節而制訂之規定；及 

（ｂ）北愛爾蘭之每一區自治會，應負責於其區域內執行安全規定。 

（２）國務大臣依規則得－ 

（ａ）將前述第（１）項規定度量衡機關或北愛爾蘭區自治會所負責任之

全部或一部，移轉予同意本規則規定之移轉者； 

（ｂ）於對規則所規定之物品可行使之範圍內，免除一機關或自治會前述

責任。  

（３）前述第（２）項制訂規則之權力，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

定文件行使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對不同案件制訂不同規定；及 

（ｂ）制訂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連續及臨時規定。 

（４）本條之任何規定，應無授權任何度量衡機關或任何被依前述第（２）項賦

予職權之人於蘇格蘭對犯罪提起法律程序。 

 

第２８條 檢驗採購 

（１）為確定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而制訂之任何規定，是否

發生關於任何物品、服務、住宿或設施方面之違犯，執行機關有權－ 

（ａ）購買或授權執行機關官員購買任何物品；或 

（ｂ）取得或授權執行機關官員取得任何服務、住宿或設施之供應。 

（２）於下列情況下，即－ 

（ａ）執行機關或其代理人依本條規定購買之任何物品均送交試驗；及 

（ｂ）試驗導致－ 

（i）對物品違反任何安全規定或違反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所制

訂之任何規定之犯罪，或為第１６或１７條沒收物品，提起

法律程序；或 

（ii）對任何物品送達中止通知；及 

（ｃ）執行機關被要求辦理且該要求係可行時，該機關應允許出售物品之

人，或法律程序之任何當事人，或與通知有關之任何物品之關係人



使物品接受試驗。  

（３）國務大臣得以規則規定，執行機關本身或代理人依本條購買之物品之任何

試驗應－ 

（ａ）由執行機關負擔費用，以規則規定之方式及人員完成之；或 

（ｂ）依（ａ）款之規定或由執行機關以規則規定之方式完成之。 

（４）第（３）項制訂規則之權力，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定文

件行使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對不同案件制訂不同規則；及 

（ｂ）制訂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連續及臨時規定。 

（５）本條任何規定，無授權執行機關或其代理人取得土地之任何權益。 

 

第２９條 搜查等權力 

（１）依本節下列規定，經適當授權之執行機關官員，得於任何適當時間應要求

提出身份證明，而行使本條下列規定所賦予之任何權力。 

（２）該官員得為確定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所制訂之規定是

否被違犯，而檢驗任何物品及進入個人住所以外之任何場所。 

（３）該官員得為確定任何安全規定是否被違犯．而檢查與任何物品之生產有關

之任何程序。 

（４）該官員如有適當理由，懷疑任何製造或進口物品從製造或進口後即未於大

英帝國供應，即得－ 

（ａ）為確定是否有任何關於物品之安全規定被違犯，而要求經營事業之

任何人或與事業有關之任何受人，提出與該事業有關之任何記錄； 

（ｂ）為確定（以試驗或其他方法為之）是否有前述之違犯事項而扣押及

扣留物品； 

（ｃ）製作（ａ）款提出之記錄副本或該記錄登載事項之副本。 

（５）該官員如有適當理由，懷疑有任何關於物品之安全規定被違犯，或有違反

本法第三節所制訂或依第三節而制訂之任何規定時，得－ 

（ａ）為確定是否確有任何該等違犯事實，而要求經營事業之任何人或與

事業有關之任何受僱人，提出與該事業有關之任何記錄； 

（ｂ）為確定（以試驗或其他方法為之）是否有前述違犯事實，而扣押及

扣留物品； 

（ｃ）製作（ａ）款提出之記錄副本或該記錄登載事項之副本。 

（６）該官員得扣押及扣留－ 

（ａ）任何物品或記錄，係該官員據相當理由認為，違反任何安全規定，



或違反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制訂之規定所犯之罪進行法律程序

時，必要之證據； 

（ｂ）該官員據相當理由懷疑，應依前述第１６條或第１７條予以沒收之

物品。  

（７）如為防止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制訂之規定被違犯，而

必須採取下列措施時及於此一範圍內，該官員得為行使前述第（４）、（５）

或（６）項規定之扣押及扣留任何物品或記錄權而－ 

（ａ）要求任何有權之人開啟任何容器或販賣機；及 

（ｂ）於（ａ）款有關開啟容器或販賣機之要求未被服從時，則由該官員

自行開啟破開該等容器或販賣機。 

 

第３０條 第２９條之補充規定 

（１）依第２９條扣押任何物品或記錄之官員，應將扣押物品或記錄之情事通知

下列之人－ 

（ａ）物品或記錄被扣押之人；及 

（ｂ）如係於關稅及國產稅局長（Commissioner of Customs and Excise）監

督下之任何場所扣押之進口物品，則通知該等物品之進口者（一九

七九年關稅及國產稅管理法界定範圍內之定義） 

（２）如保安官－ 

（ａ）鑑於任何書面宣誓資料而認為有理由採信－ 

（i）任何官員有權依前述第２９條檢驗之任何物品或記錄，係於

任何場所，且其檢驗可能發現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

法第三節所制訂規定被違犯之證據；或 

（ii）該項違犯於任何場所已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及 

（ｂ）亦同意下列任何資料，即 

（i）已被拒絕或可能被拒絕而不得進入該場所，且依本項聲請搜

查令之通知書已發給場所使用人；或 

（ii）進入場所之聲請書，或該聲請之通知之發送可能使進入之目

的喪失，或該場所無人佔用或佔用人目前不在場，以致進入

之目的喪失而須等候佔用人返回， 

則保安官得簽發有效期限一個月之搜查令，授權執行機關之任何官

員進入，必要時得強行進入。 

（３）依前述第２９條規定或依前述第（２）項所發之搜查令進入之官員，得帶

領其認為必要之其他人員及攜帶其認為必要之設備。 



（４）依前述第（２）項所發之搜查令而有權進入之人離開該場所時，如該場所

無人佔用或佔用人當時不在場，則該官員應使該場所維持其進入時之一般

安全，而能有效防範不法進入者之狀態。 

（５）非執行機關之官員冒名而為第２９條或本條規定之行為者，構成犯罪，應

受簡易判決處以不超過標準量刑第五級之罰金。 

（６）官員依第２９條扣押之任何物品送交試驗時，如有下列情況，該官員應將

試驗結果通知第（１）項所述之人－ 

（ａ）對違反關於物品之任何安全規定，或違反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制

訂之任何規定之罪，或對依前述第１６或１７條沒收物品而提起法

律程序，或送達有關任何商品之中止通知時；及 

（ｂ）該官員被要求辦理且該要求係屬切實可行時，該官員應允許法律程

序之任何當事人，或與通知有關之物品之關係人，試驗該等物品。 

（７）國務大臣得以規則規定，執行機關依第２９條扣押之物品之任何試驗應－ 

（ａ）由執行機關負擔費用，以規則規定之方式及人員完成之；或 

（ｂ）依（ａ）款之規定或由執行機關以規則規定之方式完成之。 

（８）第（７）項制訂規則之權力，應依國會中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定文

件行使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對不同案件制訂不同規定；及 

（ｂ）制訂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連續及臨時規定。 

（９）於蘇格蘭適用本條規定時，第（２）項所指之保安官，應包括執行官 · 書

面宣誓資料應解釋為宣誓證據。 

（１０）於英格蘭適用本條規定時，第（２）項所指之任何宣誓資料應解釋為宣

誓訴狀。 

 

第３１條 海關官員扣留物品之權力 

（１）為協助執行機關或其官員行使第二節或本節適用安全規定之目的，而賦予

該機關或官員之任何職權．海關官員得扣押任何進口物品，並予扣留為期

不超過二個工作天。 

（２）依本條扣押及扣留之任何物品於扣留期間，應以關稅及國產稅局長指示方

式處理之。 

（３）前述第（１）項所指二個工作天期間，係指從相關物品被扣押時間起四十

八小時之期間，但不計入星期六或星期日或聖誕節、耶穌受難日，或依一

九七一年銀行及金融交易法於物品被扣押之大英帝國地區為銀行休息日

之時間。 



（４）本條及第３２條所稱「海關官員」，係指一九七九年關稅及國產稅管理法

定義範圍內之海關官員。 

 

第３２條 妨礙授權官員 

（１）任何人如有下列行為，構成犯罪，應受簡易判決處以不超過標準量刑第五

級之罰金－ 

（ａ）故意妨礙執行機關之官員執行本節所規定之行為，或妨礙海關官員

進行前述行為；或 

（ｂ）故意不遵守執行機關之官員依本節規定提出之要求；或 

（ｃ）無適當理由不提供執行前述行為之執行機關之官員所為，行使本節

規定賦予之職權，而合理要求之其他協助或資料。 

（２）於提供第（１）項（ｃ）款要求之任何資料時，有下列情況者構成為犯罪

－ 

（ａ）明知重大不實而仍提出該聲明；或 

（ｂ）過失而為重大不實之聲明。 

（３）犯第（２）項之罪者，依下列規定論處－ 

（ａ）起訴判處罰金； 

（ｂ）簡易判決處以不超過法定最高額之罰金。 

 

第３３條 不服扣留物品之上訴 

（１）任何物品之利害關係人，於其物被執行機關或其官員依本節規定扣留時，

得聲請該機關或官員下令對其或對另一人發還扣留物。 

（２）本條之聲請，得依下列規定提出－ 

（ａ）於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向受理法律程序之任何簡易法庭提

出－ 

（i）關於物品之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制訂之規

定等之犯罪之上訴聲請；或 

（ii）有關依第１６條沒收物品案之上訴聲請； 

（ｂ）未提起法律程序時，向簡易法庭提出控告：或 

（ｃ）於蘇格蘭向執行官提出簡易聲請書。 

（３）依本條向簡易法庭或執行官聲請時，唯有於該法庭或執行官認為滿足下列

條件時，方可下令發還扣留之物品－ 

（ａ）有關下列案件之法律程序未被提起、已被提起、未沒收物品而已結

案； 



（i）關於物品之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制訂之規

定等之犯罪；或 

（ii）依第１６或１７條沒收物品案；及 

（ｂ）如未提起前述之法律程序，則於物品被扣押六個月後發還。 

（４）任何人因英格蘭及威爾斯或北愛爾蘭簡易法庭依本條而為之命令或不為命

令而受害者，得向下列法庭提起上訴－ 

（ａ）於英格蘭及威爾斯，向刑事法庭提出； 

（ｂ）於北愛爾蘭，向州法院提出； 

前述所為之命令，得包括前述法庭認為適合俟上訴之進行及裁決而遲延生

效之規定（包括依一九八○年簡易法庭法第一百十一條或一九八一年簡易

法庭（北愛爾蘭）命令第一百四十六條（案件陳述）而適用者）。 

 

第３４條 扣押及扣留之賠償 

（１）執行機關之官員依第２９條行使扣押及扣留物品時，如有下列情況，執行

機關應就前述權力之行使而造成物品之任何損失或損害，對該物品之利害

關係人負賠償責任－ 

（ａ）關於物品並未違反任何安全規定，亦未違反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

制訂之規定；及 

（ｂ）前述權力之行使不可歸責於利害關係人之疏忽或過失。 

（２）有關本條規定之任何應付賠償之請求或金額方面之爭議，應交付仲裁，或

於蘇格蘭委由單一仲裁人決定之，當事人無法就仲裁人達成協議時，由執

行官決定之。 

 

第３５條 執行費用之收回 

（１）本條適用於法庭為下列之判決或命令－ 

（ａ）判決某人觸犯關於物品之任何安全規定或任何由或依本法第三節制

訂之規定之罪；或 

（ｂ）依第１６或１７條所為沒收任何物品之命令。 

（２）法庭得（除得為其他有關成本或費用之任何命令以外）命令被判有罪之人

或與物品有關之任何人，償還執行機關因下列事項而支出之費用－ 

（ａ）由執行機關或代理執行機關扣押或扣留物品；或 

（ｂ）執行機關依法庭為沒收物品之任何命令而提出之指示。 

 

第五節 其他及補充事項 



第３６條 一九七四年工作等衛生與安全法第一節之修改 

  一九七四年工作等衛生與安全法第一節（包括有關若干物品及物質之安全規

定）應與本法附件三所述之修改一併生效；且該節之一般目的應包括保護人們防

範風險之目的，如無修正案之存在，單憑前述章節無法提供該項保護。 

 

第３７條 關稅及國產稅局長告知資料之權力 

（１）為有助適用第（２）項規定之人依本法第二節應用於安全規定目的時行使

本法第二或四節所賦予，或行使依本法第二或四節所賦予之任何職權，關

稅及國產稅局長如認為適當，即得將其為行使其與進口物品有關之職權而

取得之資料告知此等人士。 

（２）本項適用於執行執關及執行機關之官員 

（３）依第（１）項規定對任何人為資料之告知，得以關稅及國產稅局長指示之

方式，及由其指示之前述之人之代表為之。 

（４）不論係第（１）項所述之人或其代表要求告知資料，均得將資料告知該人。 

 

第３８條 告知資料之限制 

（１）依本條後述規定，透露下列任何資料者，構成犯罪－ 

（ａ）係其基於該資料符合安全規則或符合第２６條之規則而取得之資

料； 

（ｂ）屬秘密製造程序或交易秘密，且係包括於下列資料而被其取得者－ 

（i）為本法附件二第一、二節之目的，而以書面或口頭聲明所為

之資料；或  

（ii）與任何前述口頭聲明有關證人陳述之資料； 

（ｃ）係其基於國務大臣行使第１８條賦予之權力而取得之資料； 

（ｄ）係其基於任何人行使本法第四節賦予之任何權力而取得之資料；或 

（ｅ）係其依第３７條而被告知或由其告知之資料。 

（２）第（１）項不適用於已公開之資料或與下列各項有關之資料之告知－ 

（ａ）為有助於相關之人行使本法或第（３）項所述任何法規或次級立法

賦予之職權而告知； 

（ｂ）為符合社區義務而告知；或 

（ｃ）涉及刑事犯罪之調查或為民、刑事訴訟而告知。 

（３）第（２）項（ａ）款所指之法規及從屬立法係指－ 

（ａ）一九六八年貿易說明法； 

（ｂ）一九七三年公平交易法第二及三節以及第１２５條： 



（ｃ）一九七四年工作衛生與安全等法第一節定義範圍內之相關立法規

定，或一九七八年工作衛生與安全（北愛爾蘭）法令定義範圍內之

相關立法規定； 

（ｄ）一九七四年消費者信用法； 

（ｅ）一九七六年限制性貿易實務法； 

（ｆ）一九七六年轉售價格法； 

（ｇ）一九七九年房地產經紀商法； 

（ｈ）一九八○年競爭法； 

（ｉ）一九八四年電訊交通法； 

（ｊ）一九八六年機場法； 

（ｋ）一九八六年氣體法； 

（ｌ）任何次級立法為於有關誤導性廣告方面接近會員法律、規則及行政

規定上，為符合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之歐洲共同體委員會

（No.84/450/EEC）指令而立法者（無論在該法通過前後）。 

（４）前述第（２）項（ａ）款所指一人之職權，應指任何制訂、修改或撤銷任

何規則或法令之職權。 

（５）犯本條之罪者，應依下列規定論處－ 

（ａ）簡易判決處以不超過法定最高數額之罰金； 

（ｂ）起訴判決處以二無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 

（６）本條中－ 

「已公開之資料」係指已於民事或刑事程序中揭露之資料，或已被包括在

依警告通知而發出之警告內之資料；及 

「相關之人」係指下列之人－ 

（ａ）國家、政府部門或北愛爾蘭部會首長； 

（ｂ）專賣及合併委員會、公平交易處長、電訊交通處長或煤氣供應處長； 

（ｃ）民用航空局； 

（ｄ）任何度量衡機關，北愛爾蘭之任何地方自治會或前述第２７條第

（２）項之規定賦與職權之任何人； 

（ｅ）一九七四年工作等之衛生與安全法第一節具執行權之任何人，或一

九七八年工作衛生與安全（北愛爾蘭）法令第二節具執行權之任何

人。 

 

第３９條 適當注意之抗辯 

（１）依本條後述規定，對犯本條之罪之被告進行法律程序時，該人應得抗辯說



明其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並已盡應有之注意避免犯罪。 

（２）對犯前述之罪之人進行法律程序時，第（１）項規定之抗辯涉及下列指控

時， 

（ａ）因他人之行為或不履行義務而犯罪；或 

（ｂ）因信賴他人提供之資料而犯罪， 

則未經法庭許可，該犯罪人無權抗辯，惟下列情況不在此限：即於七天以

前，其已對提起法律程序之人送達後述第（３）項規定之通知。 

（３）本項之通知，應述明指認或有助於指認觸犯行為或不履行義務之人之資

料，或述明送件人於送達通知時持有之資料。 

（４）茲聲明除非一人就－ 

（ａ）其為證實他人提供之資料已採取之措施及已合理採取之措施；及 

（ｂ）其是否有任何理由懷疑該資料。說明其有理由於一切情況下依賴該

資料，否則無權因信賴該資料而享有抗辯權。 

（５）本條適用於前述第１０條、第１２條第（１）、（２）或（３）項、第１３

條第（４）項、第１４條第（６）項或第２０條第（１）項規定。 

 

第４０條 正犯以外之人之責任 

（１）倘任何人違犯第３９條規定之犯行，係由另一人於其業務過程中所為之一

項行為或違約行為所致，不論訴訟對象是否係前述之人，該另一人應屬犯

有該項罪行，應被起訴，並依本項規定懲處。 

（２）倘一法人團體因一項經其董事、經理、秘書、其他高級職員或以其名義行

事之任何人之同意、默許或過失而造成之任何行為或違約，而犯有本法規

定之罪行（包括第（１）項所稱之罪行），除該法人團體外，該等人亦屬

有罪，應被起訴，並被懲處。 

（３）一法人團體之業務由其會員管理者，第（２）項規定亦適用其會員於行使

管理職務時發生之行為及違約，如同該會員係該法人團體之股東。 

 

第４１條 民事訴訟 

（１）安全規則規定之義務，應係對受到違反該項義務犯行影響之人應負之職

責：基於該等規則有任何相反規定，及適用於有關違反法定職責之訴訟之

辯護或事件，違反上述義務應被起訴。 

（２）本法不得解釋為於因違反安全規定或本法第三節之任何規定而發生之任何

損失或損害方面，賦予除本法第一節賦予之權利外之民事訴訟之任何其他

權利。 



（３）依契約本身之任何相反規定，一份契約不能僅以有違反安全規定或本法第

三節之任何規定為由而被認定無效或不能執行。 

（４）第一項規定之責任，不得以任何契約條款、任何通知或（由於第（１）項

所載，於安全規定中限制或排除該項責任之權力）任何其他規定，而受限

制或排除。 

（５）第（１）項規定不得妨礙一九六五年核子裝置法第十二條之適用（依該法

規定要求某等失職賠償之權利）。 

（６）於本條中「損害」一詞包括人身傷害及死亡。 

 

第４２條 報告 

（１）國務大臣有義務至少每五年一次，向每一議院報告，有關期間內將國務大

臣度量衡主管機關，北愛爾蘭地方議會及依第２７條第（２）項訂定之規

則被賦予職權之人，可行使之本法第二節或第四節規定之職權應用於安全

規則之情形。 

（２）國務大臣得隨時編製，並向議會提出其認為適當之有關行使該等職權之其

他報告。 

（３）每一度量衡主管機關、北愛爾蘭地方議會及依第２７條第（２）項訂定之

規則被賦予職權之人，應依國務大臣之指示，向國務大臣報告其行使該等

機關或議會依本條款或該人依規定規則所可行使職權之情形。 

（４）第（３）項規定之報告格式及內含要項，依國務大臣指示辦理。 

（５）第（１）項規定之第一份報告，應於一九七八年消費者安全法第８條第（２）

項規定之最後一份報告提出後五年內，向每一議院提出。 

 

第４３條 財務規定 

（１）下列款項應由國會撥款給付： 

（ａ）任一政府部會首長或政府部門，因本法任何規定而發生之任何費用

或應給付之任何賠償；及 

（ｂ）因本法規定致任何其他法令規定應給付之數額增加。 

（２）任一部會首長或政府部門，因本法所收之任何數額應交予綜合基金。 

 

第４４條 文件之送達 

（１）本法規定必須或核准送達某人之任何文件，得按下列任一方式送達： 

（ａ）專人交付，或留在該人之適當地址或郵寄至該項地址； 

（ｂ）如係法人團體，則依照前項規定送達其秘書或辦事人員；或 



（ｃ）如係合夥事業，送達一合夥人或對該合夥事業有控制或管理權之人。 

（２）為符合第（１）項之宗旨，及符合一九七八年解釋第７條（有關以郵寄送

達文件規定）於適用第（１）項規定方面之宗旨，任何人受送達本法規定

送達之文件之適當地址，除下列情況外，應係已知之其最近地址： 

（ａ）送達法人團體、秘書或辦事員者，以該法人團體之登記或主要事務

所為準；  

（ｂ）送達一合夥事業、合夥人，或對合夥事業有控制權或管理權之人者，

應送達該合夥事業之主事務所。 

為符合本條之宗旨，於英國境外註冊之公司或於英國境外營業之合夥事業

之主事務所，應係其於英國境內之主事務所。 

（３）國務大臣得訂定規則規定 · 依本法第四節規定傳送任何資料予任何人之

方式。 

（４）於不影響第（３）項規定之一般性下，國務大臣制定之規則得規定，因第

２８條第（２）項或第３０規定於商品係從一販賣機購買或扣押之情況

下，被當作購買或扣押之商品來源之人之性質或認定該人之方式。 

（５）依第（３）或（４）項規定制定規則之權力，應依任議院之一決議解除，

藉由法定文件行使之，並應包括下列權力： 

（ａ）為不同案件訂定不同規定之權利；及 

（ｂ）制定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補充、間接及過渡性規定之權利。 

 

第４５條 名詞解釋 

（１）除上下文另有規定外，於本法中下列名詞定義如下： 

「航空器」包括滑翔機、氣球及氣墊船； 

「業務」包括專業或商業協會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立機關之交易或事業或

活動； 

「附條件買賣契約」、「信貸－銷售契約」及「租購契約」之定義如一九七

四年消費者信用法所載，但「商品」一詞之定義以本法規定者為準； 

「違反」包括未能遵守規定，同性質名詞之解釋亦同； 

「執行機關」係指國務大臣、主管、政府部門之部長，被賦予本法或第２

７條規定之職權之任何部門、機關、議會或其他人； 

「瓦斯」定義如一九八六年瓦斯法第一節之規定； 

「商品」係指附在土地或包含於土地內之物質、生長之穀物及物品，及船

隻、航空器或車輛； 

「資料」包括帳目、估價及退貨； 



「治安法院」，就北愛爾蘭而言，係指有簡易審判權之法院； 

「標誌」及「商標」之定義如一九三八年商標法之規定； 

「修改」包括增訂、變更及刪除，同性質之名詞解釋亦同； 

「機動車輛」之定義如一九七二年道路交通法之規定； 

「通知」係指書面通知； 

「警告通知」係指第１３條（１）項（ｂ）款規定之通知； 

「官員」，就一執行機關而言，係指依照任何安全規則或依本法第三節規

定訂定之任何規定，或為執行該等規定而被以書面授權協助上述機關執行

其職務之人； 

「人身傷害」係指各種疾病或個人生理或心理狀況之任何其他傷害； 

「處所」係指任何地點及船隻、航空器或車輛； 

「禁止通知」係指第１３條第（１）項（ａ）款規定之通知； 

「記錄」係指任何帳冊或文件及任何非文件形式之記錄； 

「安全規定 J 係指第１０條之一般安全要件，或任何安全規則，禁止通

知或中止通知之規定； 

「安全規則」係指第１１條規定之規則； 

「船隻」係指航海用之任何船或船之其他名稱； 

「附屬方法」之定義如一九七八年解釋法所規定者； 

「物質」係指固體、液體、氣體或蒸氣形式之任何天然或人造物質，包括

含在其他商品內或與其他商品混合之物質； 

「供給」及其類似名詞之定義如第４６條所規定者； 

「中止通知」係指第１４條規定之通知； 

（２）除上下文另有規定外，於本法中所稱之違反安全規定，就商品而言，包括

當商品供應予任何人構成上述違反行為之任何情事。 

（３）本法中所稱與已經可能已經違反任何安全規定之行為有關之商品，應包括

在合理情況下，不能與任何該等商品分離之商品。 

（４）為符合本法之宗旨而適用一九三八年商標法第６８條第（２）項（標誌使

用權限之解釋），應如為符合一九三八年商標法之宗旨而適用之。 

（５）於蘇格蘭，凡於本法中指稱以附著方式含在土地內之物品，係指以繼承可

繼承財產之方式而變成可繼承之動產。 

 

第４６條 「供應」之定義 

（１）依本條規定，本法所稱之供應商品之行為，應解釋為以當事人或代理人名

義所為之下列任何行為： 



（ａ）出售、出租或出借商品； 

（ｂ）簽訂提供商品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 

（ｃ）履行任何工程及材料契約以提供商品； 

（ｄ）提供商品以換取金錢以外之對價（包括商品附帶贈券）； 

（ｅ）於行使任何法定職權時或因該項行使而提供商品；或 

（ｆ）贈與商品作為獎品，或給與商品之贈品。 

就瓦斯或水而言，供應商品應解釋為包括提供使用瓦斯或水之服務。 

（２）為符合本法所稱之供應商品行為之宗旨，倘某人（名義上之供應商）依照

一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附條件銷售契約、信用一銷售契約或有關租用商品

之契約（非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規定供應商品予另一人（顧客），且該名

義上之供應商有下列任一情況： 

（ａ）所從事之業務，係藉該等契約對其他人提供有關商品供應之融資；

且 

（ｂ）於該項業務過程中，藉另一人（有效供應商）對顧客提供有關商品

供應之融資，而於供應顧客之商品中獲得其利益， 

則有效供應商，而非名義上供應商，應視為供應商品予顧客之人。 

（３）由於下述第（４）項規定，以在土地上建立任何建物或結構或完成任何建

築工程之方式履行契約者，為符合本法之宗旨，當涉及以將任何商品納入

該等建物、結構或工程之方式提供商品予任何人時，應視為，且方可視為

係供應商品之行為。 

（４）除為符合警告通知或第三節任何規定之宗旨，或與警告通知或該等規定有

關者外，本法所稱之供應商品行為，不得包括藉由創造或處理土地中之一

項利益而完成供應含在土地中之商品行為。 

（５）除於本法第一節外，於本法中某人之供應商品行為，不限於該人於其業務

過程中供應商品之行為，但為符合本項規定之宗旨，該項業務是否係交易

商品之業務並非重要。 

（６）為符合第（５）項之宗旨，商品若於在執行因商品保險而發生或與該項保

險有關之一項義務時，供應給與商品共同投保之人，則商品不得視為係於

業務過程中提供者。 

（７）除為符合限制通知或中止通知之宗旨，或與該等通知有關之情況外，於本

法第二節至第四節中所稱之供應商品不得包括： 

（ａ）倘供應商品之人從事之業務，係購買與其所供應之商品品名相同之

商品，及修復該等商品之供應商品行為。 

（ｂ）以銷售碎屑物品之方式供應商品之行為（亦即，係由於含在物品中



之村料之價值而非物品本身之價值而銷售者）。 

（８）倘商品已於任何時候以出租或借貸之方式被供應，則（依相同或不同條款）

繼續或延展出租或借貸，或於上述時間後，將商品利益移轉予承租或承借

該商品之人之任何交易，為符合本法之宗旨，均不得視為係進一步供應該

商品予該人。 

（９）為符合本法之宗旨，不得僅因以某一船隻、航空器或車輛運輸商品或乘客，

或為任何其他目的而使用該船隻、航空器或車輛，而對某人提供服務以執

行有關於一特定期間或為一特定航程、飛行或旅程而使用該船隻、航空器

或車輛之契約為由，將該船隻、航空器或車輛視為供應予該人。 

 

第４７條 保留某等特權 

（１）如某人有權於任何法院之訴訟程序中，以某等記錄係其合法之職業特權所

得持有之物為由，拒絕提出該等記錄，或於蘇格蘭地區，當該等記錄包括

由辯護人或辯護律師所為或對之所為之機密通訊時，本法任何規定不得視

為要求該人必須提出該等記錄，或授權該人持有正由如上所述有權持有者

持有之任何記錄。 

（２）當某人答覆任何問題或提出任何資料將牽連該人或該人之配偶時，本法任

何規定不得解釋為仍要求該人必須答覆該項問題或提出該項資料。 

 

第４８條 小範圍及間接修訂及廢止 

（１）本法附件四所述之法規，其效力以該附件之修訂條款（小範圍修訂或因本

法規定而附帶發生之修訂）規定者為準。 

（２）下列各法律停止繼續有效： 

（ａ）一九七二年交易品名法；及 

（ｂ）一九一三年虛構名稱（錯誤標示）法。 

（３）於本法附件五第三欄規定之範圍內，茲廢止該附件所述之法規。 

 

第４９條 北愛爾蘭 

（１）除下述規定外，本法應適用於北愛爾蘭： 

（ａ）第一節及第三節之規定； 

（ｂ）修訂或廢止範圍外之一項法規之規定；及 

（ｃ）效力符合上述第（ａ）或（ｂ）款規定之宗旨，或效力與該項規定

有關之任何其他規定。 

（２）基於依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憲法第３條第（１）項第（ａ）款規定發布之



任何樞密院命令，消費者安全不得係一被移轉之事項，但應視為在本法附

件三中加以規定，以符合上述第３條第（２）項之規定。 

（３）一九七四年北愛爾蘭法附件一第１條（１）項第（ｂ）款規定之一項樞密

院命令（為北愛爾蘭行使立法職能）註明該項命令僅為達到相當於上述第

（１）項第（ａ）款至（ｃ）款所述之本法任何規定之宗旨，且該項命令： 

（ａ）不得受制於該附件第１條第（４）項至（５）項之規定（贊成決議

之程序及緊急情況之程序）；但 

（ｂ）應受制於為執行任一議院之決議所為之廢止。 

 

第５０條 簡短標題、開始生效及過渡規定 

（１）本法得稱為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 

（２）本法自國務大臣以法定文件下令指定之日期或為不同條款，不同目的指定

之不同日期起生效。 

（３）國務大臣不得為使廢止一九七二年交易品名法，或廢止該法任何規定，或

為任何目的廢止該法或其中任何規定，而發布第（２）項規定之命令，但

如該命令草案已提請每一議院決議並通過者者不在此限。 

（４）第（２）項所稱使一項規定生效之命令，得包括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與該

項規定生效有關之過渡性規定。 

（５）於不影響依第（４）項規定賦予之權力之一般性下，國務大臣得下令規定

依一九六一年消費者保護法或一九六五年（北愛爾蘭）消費者保護法訂定

之任何規則，真有如係依第１１條規定訂定者之效力，並規定該等規則具

有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修訂條款之效力。 

（６）國務大臣下令訂定第（５）項所稱之規定之權力，倘未曾以第（２）項規

定命令行使，則可應依任一議院之決議解除，以法定文件行使之。 

（７）本法或依第（２）項發布之任何命令規定之事項，不得使任何人因本法第

一節之規定，而對全部或部分因本法第一節生效前由其製造商供應予任何

人之產品具瑕疵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８）第（７）項及本法第一節均使用之名詞，其定義於該二處均相同。 

 

 

 

 

 

附件一：第一節規定下之時效 



 
第一節 英格蘭及威爾斯 

 

１下列條款應插入一九八○年時效法第１１條（有關人身傷害之訴訟）之後： 

    １１Ａ關於瑕疵產品之訴訟－ 

（１）本條款應適用於依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規定提起之損害賠償

訴訟。 

（２）本法前述各項規定所載之各項時效，不適用於適用本條規定之訴訟。 

（３）適用本條規定之訴訟，於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４條定義之有關時

間起屆滿十年後不得提起；於該十無期限屆滿後，本項規定應適用以消

滅訴訟權利，且無論該項訴訟權利是否已發生或本法下列條款規定之時

限是否已開始起算。 

（４）依第（５）項規定，於適用本條款之訴訟中，如原告要求之損害賠償係

或包括有關原告或任何其他人所受之人身傷害或任何財產損失或損害

之損害賠償，則於下述時間（以較後發生者為準）起屆滿三年後，不得

再提起該等訴訟：  

（ａ）訴訟原因發生之日期；及 

（ｂ）得知被害人身份之日期，或於財產損失或損害之情況下，得知原

告或（如此時間較早）先前被認為係具訴因之人身份之日期。 

（５）倘原告要求之損害賠償，係或包括有關原告或任何其他人人身傷害之損

害賠償，被害人於第（４）項所述期限屆滿前死亡，對於依一九三四年

法律改革（其他規定）法第一條規定為該人遺產利益而繼續存在之訴原

因，該第（４）項規定應繼續有效，如同前述期限已被自下述較遲發生

之時間起三年之期限取代： 

（ａ）死亡日期；及 

（ｂ）個人代表得知事件之日期。 

（６）為符合本條之宗旨，「個人代表」包括目前係或已經係死者個人代表之

任何人，包括就遺囑提出證據（無論是否放棄遺囑認證）之執行人，但

不包括為出租或租入之土地被委任為特殊個人代表之人；對於該人在擔

任個人代表時或先前得知之任何事項應加以注意。 

（７）倘個人代表不只一人，且渠等各於不同日期得知事件第（５）、（６）項

之規定應視為係指該等日期中最早發生者。 

（８）本條款或本法第１４條及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均使用之名

詞，於本條或第１４條之定義與該節所定義者相同；為解釋本條及本法



下列各條款之規定，如此等規定係關於因該節規定而提起之訴訟，則該

法第１條第（１）項（第一節被解釋為其立法目的係為遵守產品責任指

令）應適用之，正如為釋該第一節之規定，該第（１）項亦應適用。 

 

２於一九八○年該法第１２條第（１）項（一九七六年致命意外事件法規定之訴

訟）中，「或第櫚Ａ條」等字應插於「第１１條」等之後。 

 

3 於一九八○年該法第１４條（得知事件日期之定義）第（１）項之初應插入「依

下述第（１Ａ）項規定」等字，並於該第（１）項之後插入下列一項： 

「（１Ａ）於本法第１１Ａ條及第１２條中，如該等條款適用於依一九八七年

消費者保護法第６條第（１）項第（ａ）款規定（有瑕疵產品造成之死亡）提

起之訴訟，則某人之得知日期係指其最初得知下列事實之日期： 

（ａ）關於該項瑕疵造成之損害，將使遭受損害之有理性之人，認為該項損害

已嚴重到足使其有理由對一就責任無爭議，且能履行判決之被告提起損

害賠償之訴訟等事實；及 

（ｂ）該等損害係全部或部分歸因於聲稱構成該項瑕疵之事實及情況；及 

（ｃ）被告身份； 

但，於認定一人最初得知該等事實之日期時，無須考慮於任何日期該人得知特

定事實或情況，就法律問題而言，是否構成一項瑕疵之範圍，及在有關財產損

失或損害之事件中，該人於不具有依本法第一節規定 · 對損失或損害提起訴

訟之權利的日期對事件所知之範圍。」 

 

4 於一九八○年該法第２８條（就無行為能力人時效之延長）第（６）項後應插

入下列一項： 

「（７）倘該項訴訟適用本法第１１條或係依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６條

第（１）項第（ａ）款規定（有瑕疵產品造成之死亡）所提起，上述第（１）

項規定： 

（ａ）不適用於第１１Ａ條第（３）項規定之時效，或依本法第１２條第（１）

項規定適用之時效；及 

（ｂ）對本法規定之任何其他時效而言應具有效力，如「六年」等字已被「三

年」等字取代。」 

 

５於一九八○年該法第３２條（就詐欺、隱瞞或錯誤情事時效之延長）， 

（ａ）第（１）項中，「第（３）項」等字應代之以「第（３）項及第（４Ａ）



項」等字；及 

（ｂ）在第（４）項之後應插入下述一項： 

「４Ａ上述（１）項不得適用於本法第１１Ａ（３）條規定之時效或依

本法第１２條第（１）項規定適用之時效。」 

 

６於一九八○年本法第３３條（時效之酌情免除）中， 

（ａ）第（１）項中，「第１１條」等字之後應插入「或第１１Ａ條」等字； 

（ｂ）於第（１）項後應插入下列一項： 

「（１Ａ）法庭不得依本條規定不適用： 

（ａ）第１１Ａ條第（３）項規定；或 

（ｂ）於原告要求之損害賠償僅限於有關財產損失或損害之賠償之情況

下，適用於依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規定提起之訴訟之

任何其他規定。 

（ｃ）於第（２）及（４）項中，於「第１１條」等字之後插入「或第

１１Ａ條第（４）項」等字； 

（ｄ）於第３（ｂ）項中，於「第１１條」等字之後插入「依第１１Ａ

條」等字；及 

（ｅ）於第８項中，於「第１１條」等字之後插入「或第１１Ａ條」等

字。 

 

第二節 蘇格蘭 

 

７一九七三年（蘇格蘭）時效法應修訂如下： 

 

８於第７（２）條「並非一項義務」等字之後，插入「適用本法第２２Ａ條或一

項義務」等字。 

 

９於第二節第１７條前插入下列一項： 

「１６Ａ本法本節不適用於本法第２２Ｂ條或第２２Ｃ條適用之任何訴訟。」 

 

１０於第２２條之後插入下列新增一節： 

「第１１Ａ節 

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規定之義務及訴訟之時效義務之時效 

義務之時效 



２２Ａ十年之義務時效 

（１）因一九八七年本法第２條規定之賠償責任（賠償完全或部分因一項產

品之瑕疵而引起之損害）而發生之義務，於自相關時間起屆滿十年

後，除非於該期限內有提起相關之索賠且就該項索賠未有確定處分，

否則該項義務應消滅，且於該期限屆至後不存在任何此等義務。 

（２）倘於第（１）項所述之十年期限屆至時，已提起相關之索賠，且就該

項索賠未有確定處分，則該項索賠之相關義務應於就該索賠有確定處

分時消滅。 

（３）本條中所定，就一項索賠有確定處分係指： 

（ａ）已作成處分該項索賠之判決，且不允許提出任何上訴； 

（ｂ）就判決得提起上訴，且得提起上訴之期限已屆至，但未曾提出

聲請或其聲請已被駁回； 

（ｃ）就該項判決給予得提起上訴之許可，或不須給予該項許可，而

於上訴期限內未提起上訴；或 

（ｄ）該項索賠被放棄： 

有關一項義務之「相關索賠」係指債權人本身或其代理人就該項義務

之執行或部分執行所提起之索賠，該項索賠係於下列情況下所為： 

（ａ）在本法第４（２）條定義之適當訴訟中；或 

（ｂ）於扣押聲請書為索賠或與扣押聲請同時提出，或於提出一九八

五年（蘇格蘭）破產法第２２或４８條規定之索賠時；或 

（ｃ）於公司重整聲請書為索賠或與公司重整聲請同時提出，或於依

一九八六年破產法第４１１條規定之規則進行清算時提出索

賠。 

「相關時間」之定義如一九八七年本法第４（２）條所規定者。 

（４）倘一項相關索賠係於仲裁中提出，且主張之性質已於與仲裁有關之一

項初步通知（如本法第４（４）所定義者）中註明，通知送達之日期

應作為索賠提出之日期，以符合該等目的。 

訴訟時效 

２２Ｂ訴訟時效 

（１）除本法第２２Ｃ條適用之情況外，本條規定應適用於為執行一項因一

九八七年本法第２條（補償完全或部分因一項產品瑕疵而造成之損

害）規定責任所發生之義務而提出之訴訟。 

（２）依第（４）項規定，適用本條規定之訴訟，除非係由尋求提起訴訟之

人（或由可能於一較早日期已提起訴訟之人）得知第（３）項所述之



全部事實之日期，或法庭認為有合理可行之方式能使該人於任何情況

下得知該等事實之日期（二者中以先發生者為準）後三年內提出，否

則不得提出。 

（３）第（２）項所稱之事實係指下列事項： 

（ａ）某項產品具有瑕疵； 

（ｂ）該項瑕疵造成或部分造成該項損害； 

（ｃ）該項損害嚴重至足以使尋求訴訟之人（或第（２）項所稱之其

他人）有理由於假定辯護者對賠償責任並無爭議，且能履行一

項命令之情況下，提出一項適用本條規定之訴訟。 

（ｄ）辯護者係對第２條規定之損害負有賠償責任之人。 

（４）計算第（２）項所述之三年期限時，應不計入尋求訴訟之人因未成年

或心智不健全而依法無行為能力之期間。 

（５）第（３）項所載之事實，不包括得知特定之事實及環境，就法律而言，

是否會發生第２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６）倘某人除依本條規定外，有權提起之賠償訴訟並非僅限於財產損失或

損害之賠償訴訟，雖有本條規定，法院得於認為公平之情況下，允許

該人提出該項訴訟。 

２２Ｃ於因人身傷害造成死亡時依一九八七年法提起訴訟 

（１）倘某人已因人身傷害而死亡，且請求之損害賠償包括該等人身傷害或

該項死亡之損害賠償，本條規定應適用於為執行因一九八七年本法第

２條（賠償完全或部分因一項產品瑕疵而發生之損害）規定之賠償責

任所發生之義務。 

（２）依第（４）項規定，適用本條規定之訴訟除非於下列日期（以後發生

之日期為準）後三年內提出，不得提出： 

（ａ）受傷害者死亡之日期； 

（ｂ）尋求提起訴訟之人（或可能於一較早日期已提起訴訟之人）得

知下列事實，或法庭認為有合理可行之方式能使該人於任何情

況下得知該等事實之日期（二者中以先發生者為準）： 

（i）某項產品具有瑕疵； 

（ii）死者所受之傷害係由（或部分由）該項瑕疵所造成；及 

（iii）辯護者係對第２條規定之損害負有賠償責任之人。 

（３）倘尋求提出索賠之人係死亡者之親戚，於計算第（２）項所述之期限

時，應不計入該親戚因未成年或心智不健全而無法定行為能力之期

間。 



（４）倘適用本法第２２Ｂ條規定之訴訟，未於本條第（２）項所述之期限

內提出，而該人隨後因所受傷害而死亡，適用本條規定之訴訟不得針

對該等傷害或該項死亡提出。 

（５）倘某人除依本條規定外，有權提起之賠償訴訟並非僅限於財產損失或

損害之賠償訴訟，雖有本條規定，法庭得於其認為公平之情況下，允

許該人提出該項訴訟。 

（６）於本條中「親戚」一詞之定義如一九七六年（蘇格蘭）損害賠償法所

規定者。 

（７）為符合第（２）（ｂ）項之宗旨，知悉特定事實及情況，就法律而言，

不考慮是否造成第２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一事。 

補充事項 

２２Ｄ本節之解釋 

（１）本節及一九八七年本法第一節均使用之名詞，於本節及該第一節中定

義均相同。 

（２）為符合一九八七年本法第１（１）條之宗旨，本節應係包含於一九八

七年本法第一節內，而具效力及被解釋。 

（３）於本節內，「一九八七年本法」係指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 

 

１１第２３條應停止有效，但為杜絕疑慮，茲宣告附件四第二節之修訂條款繼續

有效。 

 

１２附件一第 2 條內第（ｇｇ）項後，應插入下列一項： 

「（ｇｇｇ）就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２條規定之賠償責任所發生之任

何義務（賠償完全或部分因一項產品瑕疵所造成之損害）。」 

 

 

 

 

 

 

 

 

 

附件二：禁止通知及警告通知 



 
第一節 禁止通知 

 

１有關任何商品之禁止通知應具有下列性質： 

（ａ）註明國務大臣認為該等商品不安全； 

（ｂ）列出國務大臣認為該等商品不安全之理由； 

（ｃ）指明該通知生效之日期；及 

（ｄ）註明交易商得隨時以書面向國務大臣聲明該項商品為安全商品。 

 

２（１）倘交易商對國務大臣就一項禁止通知為書面聲明，國務大臣有義務考慮

是否撤銷該項通知；且 

（ａ）徜其決定予以撤銷，則撤銷之； 

（ｂ）於任何其他情況下，委託人員審查該交易商就該項通知所為之聲

明，任何（書面或口頭）進一步聲明，及依本附件本節規定審查

過之任何證人之陳述。 

（２）倘國務大臣委託某人審查有關一項通知之聲明，國務大臣應將含有下述

內容之通知送達交易商： 

（ａ）註明交易商得向該受委託人口頭聲明與該項通知有關之商品係安

全商品；及 

（ｂ）指明提出口頭聲明之地點及時間。 

（３）依第（２）項規定送達之通知註明之時間，不得短於通知送達當日起二

十一日之期限，但如交易商另行同意者不在此限。 

（４）收受第（２）項規定之通知送達之人或其代表人，得於通知註明之時間

及地點： 

（ａ）向被委託人口頭聲明系爭商品係安全商品；及 

（ｂ）傳喚並訊問與該等聲明有關之證人。 

 

３（１）倘交易商向國務大臣提出有關禁止通知之書面聲明之時間，係於某人已

被委任審查有關該項通知之聲明之後，則不論該受委託人是否已向國務

大臣提出報告，本條下列規定應取代第２條規定而適用之。 

（２）國務大臣應於收到聲明書當日起一個月內，將註明下列內容之通知書送

達交易商： 

（ａ）國務大臣已決定撤銷禁止通知，已決定變更禁止通知，或已決定

既不撤銷，亦不變更禁止通知；或 



（ｂ）已委託某人審查有關禁止通知之聲明書，交易商得於通知註明之

地點及時間，向該受委託人口頭聲明通知上所涉及之商品係安全

商品。 

（３）為達成第（２）（ｂ）項規定之宗旨而送達之通知其上註明之時間，不

得早於自通知送達當日二十一天之期限；但如交易商同意，或該項時間

係為符合第（２）（ｂ）條之宗旨而預先指定之時間，則不在此限。 

（４）收受第（２）（ｂ）項規定之通知送達之人或其代表人，得於通知註明

之時間及地點： 

（ａ）向受委託人口頭聲明系爭商品係安全商品；及 

（ｂ）傳喚並訊問與該等聲明有關之證人。 

 

４（１）某人受託審查有關一項禁止通知之聲明時，有責任審查下列事項： 

（ａ）交易商所為有關禁止通知之書面聲明，但非關於依第３（２）（ａ）

將規定送達之通知之書面聲明； 

（ｂ）依第２（４）條或３（４）條規定所為之口頭聲明；及 

（ｃ）證人所為有關上述口頭聲明之任何聲明。 

受委託人完成審查本條規定之任何事項後，應就其所審議之事項及該項

通知，向國務大臣提出報告（包括建議）。 

（２）國務大臣有責任審查依（１）項規定向其提出之報告，並於完成審查報

告後，將其對於報告涉及之禁止通知所為之決定告知交易商。 

 

５（１）國務大臣以將一份註明撤銷禁止通知或按通知之方式變更禁止通知之通

知送達交易商之方式，得撤銷或變更禁止通知。 

（２）國務大臣不得為使通知對交易商具有更大限制效力之目的，而變更禁止

通知。 

（３）於不影響本法第１２（２）條賦與之權力下，依第（１）項規定之通知

所為之送達，應屬已充分履行第４（２）條所述交易商應獲得有關國務

大臣決定通知之要件。 

 

第二節 警告通知 

 

６（１）倘國務大臣建議對任何人送達有關任何商品之警告通知，於送達該項通

知前，國務大臣應對該人送達另一份具有下列性質之通知： 

（ａ）包含該建議性警告通知之草案； 



（ｂ）註明國務大臣建議以草案之格式，對該人送達一份通知； 

（ｃ）註明國務大臣認為草案所述之商品係不安全商品； 

（ｄ）列舉國務大臣認為該等商品係不安全商品之理由：及 

（ｅ）說明如該人於通知送達當日起十四日內，將下列事項通知國務大

臣，該人得向國務大臣聲明該等商品係安全商品： 

（i）該人為聲明之意圖；及 

（ii）該等聲明是否將僅以書面提出或以書面及口頭提出。 

（２）倘國務大臣已將含有建議性警告通知草案之通知送達任何人，除於下列

任一情況，國務大臣不得針對該建議性通知涉及之商品對該人送達一份

警告通知：  

（ａ）自前述警告草案之通知送達當日起已達十四日，且國務大臣未獲

得第（１）（ｅ）項所述之通知； 

（ｂ）自該日起已達二十八日，且該人未就建議性通知向國務大臣提出

任何書面聲明；或 

（ｃ）國務大臣已審查由依第７（１）條規定委託之人就建議性通知所

為之報告。  

 

７（１）倘已收受含有建議性警告通知草案之通知送達之人： 

（ａ）於含有警告草案之通知送達當日十四日內依第６（１）（ｅ）條

所述方式通知國務大臣；且 

（ｂ）於該日起二十八日內，針對含有警告草案之通知對國務大臣提出

書面聲明， 

則國務大臣應委託一人審查該等聲明、該人針對警告通知草案所為之任

何進一步聲明、及依本附件本節規定訊問之任何證人之陳述。 

（２）如 

（ａ）國務大臣已委託一人審查針對建議性警告通知所為之聲明；及 

（ｂ）其聲明將接受審查之人，已告知國務大臣第６（１）（ｅ）條規

定之事項，表示其擬為之聲明將包括口頭聲明， 

國務大臣應告知擬為聲明之人，關於向被委託人作口頭聲明之地點及時

間。 

（３）如收受含有建議性警告通知草案之人，已被告知進行第（２）項所述事

項之時間，該項時間不得係下列任一時間： 

（ａ）於含有警告通知草案之通知送達當日起二十八日內；或 

（ｂ）該人被告知前述時間當日起七日內。 



（４）已被告知第（２）項規定之地點與時間之人或其代表人，得於該項地點

與時間進行下列事項： 

（ａ）向被委託人口頭聲明與建議性通知有關之商品係安全商品；及 

（ｂ）傳喚及訊問與聲明有關之證人。 

 

８（１）倘某人被委託審查一項有關建議性警告通知之聲明，該人有責任審查下

列事項： 

（ａ）被建議送達通知之人所為之任何書面聲明；及 

（ｂ）於已指定依第７（２）條規定，該人或其代表人為口頭聲明之地

點與時間之情況下，因此所為之任何聲明，及證人所為與該等聲

明有關之陳述。 

於審查上述事項後，被委託人亦有責任對其所審查之事項及送達通知之

建議，向國務大臣提出報告（包括建議事項）。 

（２）國務大臣有責任審查依第（１）項規定向其提出之報告，並於審查過報

告後告知建議之對象，基於國務大臣對建議案之決定，應對其送達一項

警告通知。 

（３）如於依第６條規定對某人送達通知後，國務大臣決定不對該人送達建議

性警告通知或修改通知，國務大臣應將其決定告知該人；而於該人獲得

前述告知前，依本附件本節前述各項規定所為之任何事項不得： 

（ａ）使國務大臣邇後有權送達建議之通知或上述修改通知；或 

（ｂ）要求國務大臣或被委託審查針對建議性通知所為聲明之任何人邇

後須為有關或因該等聲明而發生之任何事項。 

（４）如某人接受送達一份含有與任何商品有關之建議性警告通知草案之通

知，依第（２）項所為之決定而送達該人之警告通知，應與該草案之格

式相同或較該草案課予較少之義務。 

 

９國務大臣得以將一份註明撤銷警告通知之通知送達已接受警告通知送達之人

之方式，撤銷警告通知。 

 

第三節 一般規定事項 

 

１０（１）倘國務大臣已於送達予任何人之通知，指定為口頭聲明或訊問證人之

時間，國務大臣得對該人發出國務大臣認為適當之通知，將該項時間

延後，或指定作進一步聲明或繼續訊問證人之進一步時間；第２



（４）、３（４）及７（４）條規定亦因此而有效。 

（２）為達成本附件之宗旨，倘原受委託或依本項規定最後受委託審查該等

聲明或陳述之人已死亡，或國務大臣認為該人無行為能力，國務大臣

得委任一人（非原委任之人）審查任何聲明或陳述。 

 

１１於本附件中下列名詞定義如下： 

「被委託人」對一禁止通知或送達警告通知之建議而言，係指依本附件規定

暫時接受委託審查有關該項通知之聲明或建議性通知之人； 

「通知書」係指具書面形式之通知； 

「交易商」對禁止通知而言，係指目前或過去接受通知送達之人。 

 

 

 

 

 

 

 

 

 

 

 

 

 

 

 

 

 

 

 

 

 

 

 

附件三：一九七四年工作等健康 



及安全法第一節修訂事項 
 

１（１）第６條（製造商就工作中使用之物品與物質所應負擔之一般責任）應修

訂如下： 

（２）第（１）項（工作中使用之物品，其設計人、製造商、進口商及供應商

應負之一般責任）應以下列條文取代之： 

（１）凡屬工作中使用之任何物品或屬露天場所設備之任何物品，其設

計人、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應就該等物品負下列責任： 

（ａ）於實際合理可行範圍內，確保該項物品之設計與製造安全

無虞，且不致對安裝、使用、清洗或維護該項物品之工作

人員之健康造成危害； 

（ｂ）為履行前款規定之責任，執行或委由他人執行必要之測試

與檢驗； 

（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向物品收受人提供與該項物品

原設計用途及測試記錄有關之資料，以及與前第（ａ）款

規定保證於拆除及處理該項物品時不致損害人員健康及

安全之任何必要條件有關之資料；及 

（ｄ）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合理可行之方式，確保將任何與前

第（ｃ）款規定所提供資料，以及經其認為可能對人員健

康安全構成嚴重危害等事項有關之修訂資料，提供予物品

收受人。 

（１Ａ）露天場所設備中任何物品之設計人、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

應負責：  

（ａ）以合理方式確保該項物品之設計與構造，於該物品使用

於與大眾娛樂有關之用途時，為安全無虞且不致危害人

體健康； 

（ｂ）為履行前款規定之責任，執行或委由他人代為執行必要

之測試與檢驗；  

（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向物品收受人提供與該項物

品原設計用途及測試記錄有關之資料，以及與保證該項

物品供大眾娛樂使用時，對人員安全與健康無害時任何

必要條件有關之資料；及 

（ｄ）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合理可行之方式，確保將任何與

前款規定所提供資料，以及經其認為可能對人員健康安



全構成嚴重危害等事項有關之修訂資料，提供予物品收

受人。 

（３）於第（２）項（負責設計或製造研究工作需用物品之設計人及製造商之

職責）條文中「工作」一字後插入「或露天場所設備之任何物品」等字

句。 

（４）就第（３）項（工作用物品架設與安裝人員之責任）條文，作下列修訂：  

（ａ）於「施工人員 J 後，加入「或露天場所設備任何物品之架設或

安裝人員」等字句；及 

（ｂ）自「其係（it is）」起之一文句，以下列文句取代之： 

「所加設或安裝之物品，使（該設備）於第（１）項第（ａ）款

或第（１）項（ａ）款或（１Ａ）小項所述時間使用時，安全產

生問題或對健康有害。 

（５）第（４）項（工作中需用物質，其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之一般責任）

條文應以下列條文取代之： 

４）任何物質之製造商、進口商及供應商應負責： 

（ａ）以合理可行方式保證，該項物質於第４條適用之處所內由工

作人員使用、處理、加工、存儲或運輸時，安全無虞且對健

康無害； 

（ｂ）為履行前款規定之責任，執行或委由他人執行必要之測試與

檢驗； 

（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向該項物質收受人提供與該項物

質原有特性可能引發之人員健康及安全危害事項之相關資

料，與該項物質任何測試結果有關之資料，以及與保證該項

物質依（ａ）款規定之時間或使用時，對健康安全無害之各

項必要條件有關之資料；及 

（ｄ）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合理可行之方式，確保將任何與前款

規定所提供資料，以及經其認為可能對人員健康安全構成嚴

重危害等事項有關之修訂資料，提供予該項物質收受人。 

（６）於第（５）項（研究工作用物質之製造商應負責任）： 

（ａ）將原有之用字「工作用物質」，以「物質」一字取代之；及 

（ｂ）於結尾處加入「前第（４）項（ａ）款規定之各該時間」之字句。 

（７）於第（８）項（保證人責任之解除）： 

（ａ）其中之「為或對他人」之語，應以「供工作中使用或遊樂場所設

備任一物品，並為或對任一他人（提供保證）」等字句取代之。 



（ｂ）其中之「當以適當方式使用時」一詞，應以「於第（１）項（ａ）

款或第（１）項（ａ）款或上述（１Ａ）款所規定之時間」等字

取代之；及 

（ｃ）其中之「依上開第（１）項（ａ）款」一詞，應以「依該款 J 取

代之。 

（８）於該第（８）項後增列下列新條項： 

   （８Ａ）上述第（７）或第（８）項之規定，不得據以解除任何物品或

物質進口商就下列任一事項應負之責任： 

（ａ）於英國境外設計之物品，其設計人於任何交易、專業工

作或其他業務進行過程中所為或可受其控制之任何事

務；或 

（ｂ）於英國境外製造之物品或物質，其製造商於任何交易、

專業工作或其他業務進行過程中所為或可受其控制之

任何事務。 

（９）第（９）項（與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有關之供應商定義）中之「工作中使

用之物品或工作中使用之物質」字詞，應以「物品或物質」一詞取代之。  

（１０）第（１０）項（「經適當方式使用」之釋義）應以下列條文內容取代

之： 

（１０）就本條目的而言，倘可能發生健康安全或危害事故之情況，

係屬無法以合理方式預見者，則無須顧及缺乏健康安全或危

害條款之情況；且於認定第（１）項（ａ）款、（１Ａ）款

或前第（４）項規定之責任已否履行時，應將該物品原設計

人、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或該物質之原製造商、進口

商或供應商已向任何人提供之任何相關資料或意見列入考

慮。 

 

２於第２２條（禁止通告）之條文中： 

（ａ）於第（１）及（２）兩項（就進行及即將進行且涉及嚴重人員傷害危險

之活動應為之通知）中，凡有「即將」一詞之處，均應以「可能」一詞

取代之； 

（ｂ）第（４）項（有迫在眉睫之危險時始可立即生效之通知）應以下列條文

取代之： 

（４）依前第（３）項規定所為之禁止通知中所載指示，應依下列規定

開始生效： 



（ａ）於該通知中所定期限結束時；或 

（ｂ）如通知中規定應立即生效者。 

 

３於第２５條之後增列下列新條文： 

第２５Ａ條海關官員扣留物品及物質之權限 

（１）為方便任一執法機關或檢驗人員，依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或執行其職權，

海關官員得扣押任何進口物品或物質，但其扣留期間以兩個工作日為

限。 

（２）依本條規定扣押或扣留之任何物件，於扣留期間內應依關稅機關主管之

指示處理之。 

（３）第（１）項所稱之兩個工作日，係指自系爭貨品被扣押之時起算之四十

八個小時之期間，惟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或聖誕節日、耶穌受難日或於英

國境內該貨品被扣押地點依一九七一年銀行金融交易法規定之銀行休

假日時，應順延之。 

 

４於第 27 條（資料取得權）之後，增列下列新條文： 

第２７Ａ條由海關暨稅務機關主管提供之資料 

（１）為方便本條第（２）項適用範圍之任何人行使或執行其職權，倘海關及

稅務機關主管認為適當時，各該主管得授權將其各自為對造進口貨物行

使職權時所取得之資料，提供予上述人員。 

（２）本條規定適用於任一執法機關及任一檢驗人員。 

（３）依第（１）項規定向任何人提供資料時，應依海關及稅務機關主管指示

之方式，並得透過海關及稅務機關指定之代表人為之。 

（４）不論收受資料人或其代表曾否提出請求，均可依第（１）項規定向其提

供資料。 

 

５於第２８條（公開資料之限制條件）第（１）項（ａ）款中之「提供予任何人」

字句之後，插入「依第２７條或」之字詞。 

 

６於第３３條第（１）項（ｈ）款（妨礙檢查人員罪）中之「職權 J 一詞後，

插入「妨礙海關官員依第２５Ａ條行使其職權時」等字句。 

 

７於第５３條第（１）項（第一節之一般解釋）中： 

（ａ）於「工作中使用之物品」定義之後，增列下列定義： 



「遊樂場設備之物品」係指任何遊樂場設備，或原設計供任何該等設備

採用為組件之任何物品； 

（ｂ）於「信用－銷售契約」定義之後增列下列定義： 

「海關官員」係指「一九七九年海關暨稅務管理法」中所規定之任一官

員。 

（ｃ）於「本節之一般宗旨」之前，增列下列定義： 

「遊樂場設備」係指「任何遊樂場所騎乘設備，任何類似設備經設計可

供大眾騎乘用之活動娛樂設備，或經設計供大眾娛樂用之任何滑溜或供

彈跳裝置」。本定義中所稱「設置」（plant）係指經設計可供於其上或其

內承載大眾之活動裝置，包括鞦韆、小型車輛及其他經設計可由乘坐人

自行控制做整體或部份活動之裝置。 

（ｄ）於「當地機關」定義之後，增列下列新定義： 

「微生物」包括可增殖之任何微小生物個體。 

（ｅ）於「物質」一詞之定義中，於「自然或人造物質」字詞之後，增列「（包

括微生物）」之字詞。 

 

 

 

 

 

 

 

 

 

 

 

 

 

 

 

 

 

 

附件四：次要及重要修訂事項 



 
一八七五年「爆炸物管制法」 

１一八七五年「爆炸物管制法」第３１及第８０條（禁止向孩童銷售火藥，及禁

止在公共場所使用煙火）中，自「應負責」起以後之字句，以「應屬犯罪行為，

並應由簡易訴訟判決課以不超過標準罰金第五級之罰金。」取代之。 

 

一九六八年「交易名稱法」 

２（１）「交易名稱法」第２條（交易名稱之意義）中： 

（ａ）第（４）項（ｇ）款（依一九七八年「消費者安全法」規定使用

之標誌及名稱）應以下列文字取代之： 

（ｇ）一九七八年「消費者保護法」，及 

（ｂ）第（５）項（ａ）款（若干法令禁止使用之名稱）中之（或一九

七八年「消費者安全法」）應以「或一九七八年消費者保護法」

取代之。 

（２）上述一九六八年「交易名稱法」第２８條（５Ａ）項（依一九七四年消

費信用法第１７４條（３）項規定核准之資料公開行為）中，自「第一

七四條（3）項」起以後之文字，應以「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３

８條（２）項（ａ）、（ｂ）或（ｃ）款」之文字取代之。 

 

一九七三年「公平交易法」 

３一九七三年公平交易法第１３０條（１）項（度量衡主管機關向公平交易署署

長提送之起訴通知書）中，於「該法」一詞之後，增列「或就一九八七年消費

者保護法第三節任何規定認定之犯罪行為」等字句。 

 

一九七四年消費者信用法 

４一九七四年消費者信用法第１７４條（３）項（資料公開一般限制之除外事

項），於「或一九八六年航空站法」文字之後，增列「或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

護法」等文字。 

 

一九七七年侵權（妨礙貨物）法 

５在一九七七年侵權（妨礙貨物）法第 1 條（非法妨礙）中，於（ｄ）項之後，

增列下列文句： 

「且於本法中（以任何措辭）凡提及非法妨礙訴訟程序或非法妨礙索賠或索賠

權利之處，應包括依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產品責任）規定就貨物



本身或貨物之權益構成之任何損害，或依該節規定就任何該等損害提出索賠或

索賠權利所適用之訴訟程序。」 

 

一九七九年房地產代理人法 

６一九七九年房地產代理人法第１０條（３）項（ａ）款（資料公開一般限制之

除外事項）中，於「或航空站法」文字之後，增列「或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

法」等文字。 

 

一九八○年競爭法 

７一九八○年競爭法第１９條（３）項（資料公開一般限制除外事項中明定之法

令規定）中，於（ｉ）款之後增列下列新款條文：「（Ｊ）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

護法。」 

 

一九八二年就業法 

８一九八二年就業法第１６條（２）項（對工會不適用相關限制條件之訴訟程序）

中，於（ｂ）款後增列下列文字： 

「或對依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產品責任）規定提起之任何訴訟程

序。」 

 

一九八四年電信法 

９（１）一九八四年電信法第２８條（６）項及第８５條（５）項（ｂ）款（「供

應」之意義）中之「依一九七八年消費者安全法第９條規定解釋之」文

句，應以「應具有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二節中所規定之相同意

義。」取代之 

（２）該法第１０１條（３）項（資料公開一般限制之除外事項中所列各項法

令規定）中，於（ｇ）款後增列以下新款條文：「（ｈ）一九八七年消費

者保護法。」 

 

一九八六年航空站法 

１０一九八六年航空站法第７４條（３）項（資料公開一般限制之除外事項中所

列各項法令規定）中，於（ｈ）款後增列以下新款條文： 

「（ｉ）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 

 

一九八六年氣體法 



１１一九八六年氣體法第４２條中： 

（ａ）第（３）項（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而公開資料外，資料公開之限制條件）

最後結束部份，增列下列新款條文： 

「（ｊ）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 

（ｂ）第（５）項之後，增列下列新項條文： 

「（６）第（２）項（ｂ）款中與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有關之規

定中所稱之度量衡主管機關，應包括依該法第２７條（２）項規定有

權執行該法功能之任何人。」 

 

一九八六年破產法 

１２一九八六年破產法第２８１條（５）項（ａ）款（免除破產責任，而不免除

破產人就人身傷害應負之責任）中之「於」（being）一字，應以「或於任一

情況下，依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一節規定給付損害賠償。」取代之。 

 

一九八七年摩托車噪音管制法 

１３一九八七年摩托車噪音管制法附件第３至第５項（施行細則 ) ，應以下列

條文取代之： 

「３一九八七年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節（施行細則），除第３１條（海關官員

扣留貨物之權限）外，其應如本法之規定即為該法中之安全規定時有效；且

於該法第五節（其他及補充規定）中，除第４９條（北愛爾蘭條款）外，引

述該法第四節之規定時，應包括本項所適用之各項規定。」 

 

 

 

 

 

 

 

 

 

 

 

 

附件五：廢止部份 



 
章 號 法規簡稱 廢止條文範圍 

3&4 Geo. 5 

C17 

一九一三年紡織品（不當

分類）法 

該法全部 

1967 C. 80 一九六七年刑法 附件３第一節中與一九一三年紡織

品（不當分類）法有關之內容 

1967 C. 29 

(N.I.) 

一九六七年罰款法（愛爾

蘭適用部份） 

附件３第一節中與一九一三年紡織

品（不當分類）法有關之內容 

1968 C. 29 一九六八年交易名稱法 第１１條 

1972 C. 34 一九七二年交易名稱法 該法全部 

1972 C. 70 一九七二年地方政府法 附件２９第二節，第１８項（１）

款 

1973 C. 52 一九七三年時效（蘇格蘭

適用部份）法 

第２３條 

1973 C. 65 一九七三年地方政府（蘇

格蘭適用部份）法 

附件２７第二節，第５０項。 

1974 C. 37 一九七四年工作等衛生安

全法 

第５３條（１）項，「工作用物質」

定義 

1976 C. 26 一九七六年爆炸物（購買

年數等）法 

第１條（１）項中自「一字」起之

以後內容，以及第（２）項。 

1978 C. 38 一九七八年消費者安全法 該法全部 

1980 C. 43 一九八○年裁判官（簡易）

法院法 

附件７中第１７２及１７３項。 

1984 C. 12 一九八四年電信法 第１０１條（３）項（ｆ）款中之

「及」字。 

1984 C. 30 一九八四年食品法 附件１０第３２項。 

1986 C. 29 一九八六年消費者安全

（修訂）法 

該法全部。 

1986 C. 31 一九八六年航空站法 第７４條（３）項（ｇ）款中之「及」

字。 

1986 C. 44 一九八六年氣體法 第４２條（３）項（ａ）、（ｇ）及

（ｈ）各款中之「及」字。 

 


